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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2019 年 第 222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局部修订的公告

现批准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2011局部修
订的条文，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10.0.2、

10. 0.7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经此次修改的原条文
同时废止。

局部修订条文及具体内容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mohurd.gov.cn) 公开，并将在近期出版的《工程建设
标准化》杂志刊登。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9 年 8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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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993号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CJJ 11-
2011, 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0.8、3.0.14、

3.0.19、8.1.4、10.0.2、10.0.3、10. 0. 7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
须严格执行。原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准则》CJJ 11-93同时
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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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二OO四年度工程建设城建、建
工行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004] 66号）的
要求，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

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

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基
本规定；4. 桥位选择；5. 桥面净空；6. 桥梁的平面、纵断面和
横断面设计；7. 桥梁引道、引桥；8. 立交、高架道路桥梁和地
下通道；9. 桥梁细部构造及附属设施；10. 桥梁上的作用。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补充了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内容有关的条文，明确了桥
梁结构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桥梁

设计应区分持久状况、短暂状况和偶然状况三种设计状况。

2.修改了桥梁设计荷载标准。

3. 对桥梁分类标准、桥上及地下通道内管线敷设的规定、
跨越桥梁的架空电缆线、桥位附近的管线以及紧靠下穿道路的桥

梁墩位布置要求等进行了调整。

4. 增加节能、环保、防洪抢险、抗震救灾等方面的条文;
增加涉及桥梁结构耐久性设计以及斜、弯、坡等特殊桥梁设计的

条文。

5. 对桥梁的细部构造及附属设施的设计提出了更为具体的
要求和规定。

6. 制定了强制性条文。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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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

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二路 901号，邮政编码：200092）。

本规范主编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本规范参编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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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IJ

1.0.1 为使城市桥梁设计符合安全可靠、适用耐久、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与环境协调的要求，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道路上新建永久性桥梁和地下通道的

设计，也适用于镇（乡）村道路上新建永久性桥梁和地下通道的

设计。

1.0.3 城市桥梁设计应根据城乡规划确定的道路等级、城市交

通发展需要，遵循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防洪抢险、抗震

救灾的原则进行设计。

1.0.4 城市桥梁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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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 1.1 可靠性 reliability
结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规定条件下，完成预定功能的

能力。

2. 1. 2 可靠度 degree of reliability
结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规定条件下，完成预定功能的

概率。

2. 1.3 设计洪水频率 design flood freguency
设计采用的等于或大于某一强度的洪水出现一次的平均时间

间隔为洪水重现期，其倒数为洪水频率。

2. 1. 4 设计基准期 design period
在进行结构可靠性分析时，为确定可变作用及与时间有关的

材料性能等取值而选用的时间参数。

2. 1. 5 设计使用年限 design working life
设计规定的结构或结构构件不需进行大修即可按预定目的使

用的年限。

2.1.6 作用（荷载） action（load）
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或分布力（直接作用，也称为荷载）

和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约束变形的原因（间接作用）。

2. 1.7 永久作用 permanent action
在结构使用期间，其量值不随时间而变化，或其变化值与平

均值比较可忽略不计的作用。

2.1.8 可变作用 variable action
在结构使用期间，其量值随时间变化，且其变化值与平均值

比较不可忽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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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 偶然作用 accidental action
在结构使用期间出现的概率很小，一旦出现，其值很大且持

续时间很短的作用。

2. 1. 10 作用效应 effect of action
由作用引起的结构或结构构件的反应，例如内力、变形、裂

缝等。

2. 1. 11 作用效应的组合 combination for action effects
结构或在结构构件上几种作用分别产生的效应随机叠加。

2. 1. 12 设计状况 design situation
代表一定时段的一组物理条件，设计时应做到结构在该时段

内不超越有关的极限状态。

2. 1. 13 极限状态 limit state

结构或构件超过某一特定状态就不能满足设计规定的某一功

能要求，此特定状态为该功能的极限状态。

2. 1. 14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ultimate limit states

对应于桥梁结构或其构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或出现不适于继

续承载的变形或变位的状态。

2. 1. 15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serviceability limit states

对应于桥梁结构或其构件达到正常使用或耐久性能的某项规

定限值的状态。

2. 1. 16 安全等级 safety classes
为使结构具有合理的安全性，根据工程结构破坏所产生后果

的严重程度而划分的设计等级。

2. 1.17 高架桥 viaduct
通过架空于地面修建的城市道路称为高架道路。其构筑物称

为高架桥。

2. 1. 18 地下通道 underpass
穿越道路或铁路线的构筑物，称为地下通道。

2. 1. 19 小型车专用道路 compacted car-only road
只允许小型客（货）车通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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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号

L 加载长度；

Pk——车道荷载的集中荷载；
qk——车道荷载的均布荷载；
W-一单位面积的人群荷载；

Wp——单边人行道宽度；在专用非机动车桥上为 1/2 桥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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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规定

3.0.1 桥梁设计应符合城乡规划的要求。应根据道路功能、等

级、通行能力及防洪抗灾要求，结合水文、地质、通航、环境等

条件进行综合设计。因技术经济上的原因需分期实施时，应保留

远期发展余地。

3.0.2 桥梁按其多孔跨径总长或单孔跨径的长度，可分为特大

桥、大桥、中桥和小桥等四类，桥梁分类应符合表 3.0.2 的

规定。

表 3. 0.2 桥梁按总长或跨径分类

注：1 单孔跨径系指标准跨径。梁式桥、板式桥以两桥墩中线之间桥中心线长度

或桥墩中线与桥台台背前缘线之间桥中心线长度为标准跨径；拱式桥以净

跨径为标准跨径。

桥梁分类 多孔跨径总长L (m) 单孔跨径L。(m)

特大桥 L>1000 L°>150
大 桥 1000》L》100 150》L°>40

中 桥 100>L>30 40>Lo≥20
小 桥 30≥L≥8 20>L°>5

2 梁式桥、板式桥的多孔跨径总长为多孔标准跨径的总长；拱式桥为两岸桥

台起拱线间的距离；其他形式的桥梁为桥面系的行车道长度。

3.0.3 城市桥梁设计宜采用百年一遇的洪水频率，对特别重要

的桥梁可提高到三百年一遇。

城市中防洪标准较低的地区，当按百年一遇或三百年一遇的

洪水频率设计，导致桥面高程较高而引起困难时，可按相交河道

或排洪沟渠的规划洪水频率设计，但应确保桥梁结构在百年一遇

或三百年一遇洪水频率下的安全。

3.0.4 桥梁孔径应按批准的城乡规划中的河道及 (或) 航道整

治规划，结合现状布设。当无规划时，应根据现状按设计洪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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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满足泄洪要求和通航要求布置。不宜过大改变水流的天然

状态。

设计洪水流量可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进行分析、计算。

3. 0.5 桥梁的桥下净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航河流的桥下净空应按批准的城乡规划的航道等级确

定。通航海轮桥梁的通航水位和桥下净空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JTJ 311 的规定。通航内河轮船桥梁
的通航水位和桥下净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标准》

GB 50139 的规定，并应充分考虑河床演变和不同通航水位航迹
线的变化。

2 不通航河流的桥下净空应根据计算水位或最高流冰面加

安全高度确定。

当河流有形成流冰阻塞的危险或有漂浮物通过时，应按实际

调查的数据，在计算水位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具体情况酌留一定

富余量，作为确定桥下净空的依据。对淤积的河流，桥下净空应

适当增加。

在不通航或无流放木筏河流上及通航河流的不通航桥孔内，

桥下净空不应小于表 3. 0. 5 的规定。

表 3. 0.5 非通航河流桥下最小净空表

桥梁的部位 高出计算水位（m） 高出最高流冰面（m）

梁底

洪水期无大漂流物 0. 50 0. 75

洪水期有大漂流物 1. 50 —
有泥石流 1.00 ——

支承垫石顶面 0. 25 0. 50

拱 脚 0. 25 0. 25

3 无锐拱的拱脚被设计洪水淹没时，水位不宜超过拱圈高

度的 2/3, 且拱顶底面至计算水位的净高不得小于 1. 0mo
4 在不通航和无流筏的水库区域内，梁底面或拱顶底面离

开水面的高度不应小于计算浪高的 0. 75 倍加 0.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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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跨越道路或公路的城市跨线桥梁，桥下净空应分别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公路工程技
术标准》JTGB01的建筑限界规定。跨越城市轨道交通或铁路
的桥梁，桥下净空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 和《标准轨距铁路建筑限界》GB 146. 2 的规定。
桥梁墩位布置同时应满足桥下道路或铁路的行车视距和前方

交通信息识别的要求，并应按相关规范的规定要求，避开既有的

地下构筑物和地下管线。

6 对桥下净空有特殊要求的航道或路段，桥下净空尺度应

作专题研究、论证。

3.0.6 桥梁建筑应符合城乡规划的要求。桥梁建筑重点应放在

总体布置和主体结构上，结构受力应合理，总体布置应舒展、造

型美观，且应与周围环境和景观协调。

3. 0.7 桥梁应根据城乡规划、城市环境、市容特点，进行绿化、

美化市容和保护环境设计。对特大型和大型桥梁、高架道路桥、

大型立交桥梁在工程建设前期应作环境影响评价，工程设计中应

作相应的环境保护设计。

3. 0. 8 桥梁结构的设计基准期应为 100 年。

3. 0. 9 桥梁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应按表 3. 0. 9 的规定采用。

表 3. 0.9 桥梁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注：对有特殊要求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可在上述规定基础上经技术经济论证后

类 另 设计使用年限（年） 类 别

1 30 小桥

2 50 中桥、重要小桥

3 100 特大桥、大桥、重要中桥

予以调整。

3. 0. 10 桥梁结构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1 在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时，能承受可能出现的各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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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正常使用时，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

3 在正常维护下，具有足够的耐久性能；

4 在设计规定的偶然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能保持必需的

整体稳定性。

3.0.11 桥梁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

行设计，并应同时满足构造和工艺方面的要求。

3.0.12 根据桥梁结构在施工和使用中的环境条件和影响，应按

下列四种状况进行设计:

1 持久状况：在桥梁使用过程中一定出现，且持续期很长

的设计状况。

2 短暂状况：在桥梁施工和使用过程中出现概率较大而持

续期较短的状况。

3 偶然状况：在桥梁使用过程中出现概率很小，且持续期

极短的状况。

4 地震状况：在桥梁使用过程中可能经历地震作用的状况。

3.0.13 桥梁结构或其构件，对本规范第 3.0.12 条所述四种设

计状况，应分别进行下述极限状态设计:

1 持久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设计。

2 短暂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可根据需要进

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3 偶然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4 地震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当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采用作用效应的基本组

合和作用效应的偶然组合；当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采

用作用效应的标准组合、作用短期效应组合（频遇组合）和作用

长期效应组合（准永久组合）。

3.0.14 当桥梁按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根据结构

的重要性、结构破坏可能产生后果的严重性，应采用不低于

表3.0.14 规定的设计安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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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0.14 桥梁设计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 结构类型 类 别

—级 重要结构 特大桥、大桥、中桥、重要小桥

二级 一般结构 小桥、重要挡土墙

三级 次要结构 挡土墙、防撞护栏

注：1 表中所列特大、大、中桥等系按本规范表 3.0.2中单孔跨径确定，对多跨
不等跨桥梁，以其中最大跨径为准；冠以“重要”的小桥、挡土墙系指城

市快速路、主干路及交通特别繁忙的城市次干路上的桥梁、挡土墙。
2 对有特殊要求的桥梁，其设计安全等级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3.0.15 桥梁结构构件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地下通道结构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8. 3 节的有关规定。
3.0.16 桥梁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在制造、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应具有规定的

强度、刚度、稳定性和耐久性；

2 构件应减小由附加力、局部力和偏心力引起的应力；

3 结构或构件应根据其所处的环境条件进行耐久性设计;

采用的材料及其技术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4 选用的形式应便于制造、施工和养护；

5 桥梁应进行抗震设计。抗震设计应按国家现行标准《中

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 和《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
CJJ 166 的规定执行。对已编制地震小区划的城市，应按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的地震动参数进行抗震设计；

6 当受到城市区域条件限制，需建斜桥、弯桥、坡桥时，

应根据其具体特点，作为特殊桥梁进行设计；

7 桥梁基础沉降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地基与

基础设计规范》JTGD63的规定；对外部为超静定体系的桥梁，
应控制引起桥梁上部结构附加内力的基础不均匀沉降量，宜在结

构设计中预留调节基础不均匀沉降的构造装置或空间；

8 桥梁防撞护栏及人行道栏杆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并应与

桥梁主体结构可靠连接。防撞护栏的选用应按本规范第 6. 0. 7 条
和第 10. 0. 8条执行。各级别防撞护栏的技术要求应按国家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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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公路交通安全
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执行。
3. 0. 17 对位于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上的多孔梁（板）

桥，宜采用整体连续结构，也可采用连续桥面简支结构。

设计应保证桥梁在使用期间运行通畅，养护维修方便。

3. 0. 18 桥梁应根据所在道路等级、使用功能、工程规模和不同

的桥型结构设置照明、交通信号标志、航运信号标志、航空障碍

标志、防雷接地装置以及桥面防水、排水、检修、护栏等附属和

安全设施。

3. 0. 19 桥上或地下通道内的管线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得在桥上敷设污水管、压力大于 0. 4MPa的燃气管和
其他可燃、有毒或腐蚀性的液、气体管。条件许可时，在桥上敷

设的电信电缆、热力管、给水管、电压不高于 10kV 配电电缆、
压力不大于 0. 4MPa燃气管必须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2 严禁在地下通道内敷设电压高于 10kV 配电电缆、燃气
管及其他可燃、有毒或腐蚀性液、气体管。

3.0.20 对特大桥和重要大桥竣工后应进行荷载试验，并应保留

作为运行期间监测系统所需要的测点和参数。

3. 0.21 桥梁设计必须严格实施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设计文件

的组成应符合有关文件编制的规定，对涉及工程质量的构造设

计、材料性能和结构耐久性及需特别指明的制作或施工工艺、桥

梁运行条件、养护维修等应提出相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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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桥 位选择

4.0.1 桥位选择应根据城乡规划，近远期交通流向和流量的需

要，结合水文、航运、地形、地质、环境及对邻近建筑物和公用

设施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综合比较后确定。

4.0.2 特大桥、大桥的桥位应选择在河道顺直、河床稳定、河

滩较窄、河槽能通过大部分设计流量且地质良好的河段。桥位不

宜选择在河滩、沙洲、古河道、急弯、汇合口、渡口、港口作业

区及易形成流冰、流木阻塞的河段以及活动性断层、强岩溶、滑

坡、崩塌、地震易液化、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的河段。

中小桥桥位宜按道路的走向进行布置。

4.0.3 桥梁纵轴线宜与洪水主流流向正交；当不能正交时，对

中小桥宜采用斜交或弯桥。

4.0.4 通航河流上桥梁的桥位选择，除应符合城乡规划，选择

在河道顺直、河床稳定、水深充裕、水流条件良好的航段上外，

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桥梁墩台沿水流方向的轴线，应与最高通航水位的主流

方向一致，当为斜交时，其交角不宜大于 5°；当交角大于 5°时，

应加大通航孔净宽。对变迁性河流，应考虑河床变迁对通航孔的

影响。

2 位于内河航道上的桥梁，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内河

通航标准》GB 50139 中关于水上过河建筑物选址的要求。
3 通航海轮的桥梁、桥位选择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通航

海轮桥梁通航标准》JTJ 311的规定。
4.0.5 非通航河流上相邻桥梁的间距除应符合洪水水流顺畅，

满足城市防洪要求外，尚应根据桥址工程地质条件、既有桥梁结

构的状态、与运营干扰等因素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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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当桥址处有两个及以上的稳定河槽，或滩地流量占设计

流量比例较大，且水流不易引入同一座桥时，可在主河槽、河汉

和滩地上分别设桥，不宜采用长大导流堤强行集中水流。桥轴线

宜与主河槽的水流流向正交。天然河道不宜改移或截弯取直。

4. 0.7 桥位应避开泥石流区。当无法避开时，宜建大跨径桥梁

跨过泥石流区。当没有条件建大跨桥时，应避开沉积区，可在流

通区跨越。桥位不宜布置在河床的纵坡由陡变缓、断面突然变化

及平面上的急弯处。

4.0.8 桥位上空不宜设有架空高压电线，当无法避开时，桥梁

主体结构最高点与架空电线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 50293 和《110 550kV架空送
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T 5092的规定。

当桥位旁有架空高压电线时，桥边缘与架空电线之间的水平

距离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4. 0.9 桥位应与燃气输送管道、输油管道，易燃、易爆和有毒

气体等危险品工厂、车间、仓库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当距离较近

时，应设置满足消防、防爆要求的防护设施。

桥位距燃气输送管道、输油管道的安全距离应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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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桥 面净空

5.0.1 城市桥梁的桥面净空限界、桥面最小净高、机动车车行

道宽度、非机动车车行道宽度、中小桥的人行道宽度、路缘带宽

度、安全带宽度、分隔带宽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

计规范》CJJ37的规定。
特大桥、大桥的单侧人行道宽度宜采用 2. 0m 3. 0mo

5.0.2 城市桥梁中的小桥桥面布置形式及净空限界应与道路相

同，特大桥、大桥、中桥的桥面布置及净空限界中的车行道及路

缘带的宽度应与道路相同，分隔带宽度可适当缩窄，但不应小于

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 规定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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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桥梁的平面、纵断面和横断面设计

6.0.1 桥梁在平面上宜做成直桥，当特殊情况时可做成弯桥，

其线形布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
的规定。

6. 0.2 对下承式和中承式桥的主梁、主桁或拱肋，悬索桥、斜

拉桥的索面及索塔，可设置在人行道或车行道的分隔带上，但必

须采取防止车辆直接撞击的防护措施。悬索桥、斜拉桥的索面及

索塔亦可设置在人行道或检修道栏杆外侧。

6. 0.3 桥面车行道路幅宽度宜与所衔接道路的车行道路幅宽度

一致。当道路现状与规划断面相差很大，桥梁按规划车行道布置

难度较大时，应按本规范第 3. 0. 1 条规定分期实施。
当两端道路上设有较宽的分隔带或绿化带时，桥梁可考虑分

幅布置（横向组成分离式桥），桥上不宜设置绿化带。特大桥、

大桥、中桥的桥面宽度可适当减小，但车行道的宽度应与两端道

路车行道有效宽度的总和相等并在引道上设变宽缓和段与两端道

路接顺。小桥的机动车道平面线形应与道路保持一致。

6.0.4 当特大桥、大桥、中桥与两端道路为新建时，桥面车行

道布设应根据规划道路等级，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

范》CJJ 37的规定和交通流量来确定。
6.0.5 桥梁宽度应按本规范第 5章的规定确定。

6.0.6 桥面最小纵坡不宜小于 0.3%。桥面最大纵坡、坡度长
度与竖曲线布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 37的规定。
桥梁纵断面设计时，应考虑到长期荷载作用下的构件挠曲和

墩台沉降的影响。

6.0.7 桥梁横断面布置除桥面净空应符合本规范第 5章规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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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桥梁人行道临空侧应设置人行道栏杆。

2 对主干路和次干路的桥梁，当两侧无人行道时，应设置

保证检修人员及车辆安全的措施。设置检修道时，检修道临空侧

应设防撞护栏或人行道栏杆。

3 桥梁上路缘石与护栏的设置要求应符合表 6. 0. 7 的规定。

表 6. 0.7 路缘石与护栏的设置要求

注：路缘石高度不小于 40cm时宜进行行人防跌落设计。

等级 条件 设置要求

二

符合下列设计与环境条件之一时:

1 城市快速路;

2 临空高度大于 6. 0m或水深大于 5.0m；

3 跨越急流、重要道路、铁路、主要航 车行道外侧必须设置防撞

护栏道、轨道交通、水源保护区、人员密集区

和人员通道等;

4 特大悬索桥、斜拉桥、拱桥等缆索承

重桥梁或跨海大桥

二

符合下列设计与环境条件之一时:

1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50km/h的城市
主干路或次干路;

2 临空高度大于 3. 0m小于 6. 0m或水

深大于 2. 0m小于 5.0m；

3 跨越道路、桥梁等人工构筑物时;

4 桥面常有积冰、积雪时

车行道外侧宜设置防撞护

栏，当仅采用路缘石与人行

道分隔时，路缘石高度不得

小于 40cm, 且人行道宽度不

得小于 2m

三 其他有机动车行驶的城市桥梁

可采用路缘石与人行道、

检修道分隔，路缘石高度宜

取 25cm 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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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快速路上的桥梁应设置中央分隔带防撞护栏。设计

速度为 60km/h的城市主干路上的桥梁应设置中央分隔带防撞护
栏或 25cm以上高路缘石，设置高路缘石时，中央分隔带宽度不
得小于 2. 0m, 路缘石高度宜为 25cm 35cm。

5 防撞护栏应符合本规范第 9. 5. 2 条规定。
6. 0.8 桥面车行道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 37的规定设置横坡，在快速路和主干路桥上，横坡宜为
2%; 在次干路和支路桥上横坡宜为 1.5% 2.0%, 人行道上宜
设置1% 2%向车行道的单向横坡。在路缘石或防撞护栏旁应设
置足够数量的排水孔。在排水孔之间的纵坡不宜小于 0. 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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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桥梁引道、引桥

7.0.1 桥梁引道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 37 的规定要求布设；引桥应按本规范的有关要求布设。
7.0.2 桥梁引道的设计应与引桥的设计统一，从安全、经济、

美观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

7.0.3 桥梁引道及引桥的布设应遵循下列原则：

1 桥梁引道及引桥与两侧街区交通衔接，并应预留防洪抢

险通道。

2 当引道为填土路堤时，宜将城市给水、排水、燃气、热

力等地下管道迁移至桥梁填土范围以外或填土影响范围以外

布设。

3 位于软土地基上的引道填土路堤最大高度应予以控制。

4 引桥墩台基础设计应分析基础施工及基础沉降对邻近永

久性建筑物的影响。

5 在纵坡较大的桥梁引道上，不宜设置平交道口和公共交

通车辆的停靠站及工厂、街区出入口。

7.0.4 当引道采用填土路堤，且两侧采用较高挡土墙时，两侧

应设置栏杆，其布置可按本规范第 6. 0.7条有关规定执行。
7.0.5 特大桥、大桥、中桥的桥头应避免分隔带路缘石突变。

路缘石在平面上应设置缓和接顺段，折角处应采用平曲线接顺。

7.0.6 当主孔斜交角度较大、引桥较长时，宜根据桥址的地形、

地物在引桥与主桥衔接处布设若干个过渡孔，使其后的引桥均按

正交布置。

7.0.7 桥台侧墙后端深入桥头锥坡顶点以内的长度不应小

于 0. 75m。
位于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和次干路上的桥梁，桥头宜设置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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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搭板长度不宜小于 6m。

7.0.8 桥头锥体及桥台台后 5m 10m长度的引道，可采用砂
性土等材料填筑。在非严寒地区当无透水性材料时，可就地取土

填筑，也可采用土工合成材料或其他轻质材料填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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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立交、高架道路桥梁和地下通道

8.1 一 般规定

8.1.1 立交、高架道路桥梁和地下通道应按城市规划和现行行

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中的有关规定设置。
8.1.2 立交、高架道路桥梁和地下通道的布设应综合考虑下列

因素：

1 宜按规划一次兴建，分期建设时应考虑后期的实施条件;

2 应减少工程占用的土地、房屋拆迁及重要公共设施的

搬迁；

3 充分考虑与街区间交通的相互关系；

4 结构形式及建筑造型应与城市景观协调，桥下空间利用

应防止可能产生的对交通的干扰，墩台的布置应考虑桥下空间的

净空利用，以及转向交通视距等要求；

5 应密切结合地形、地物、地质、地下水情况以及地下工

程设施等因素；

6 应密切结合规划及现有的地上、地下管线；

7 应综合分析设计中所采用的立交形式、桥梁结构和施工

工艺对周围现有建筑、道路交通以及规划中的新建筑的影响；

8 应根据环境保护的要求，采取工程措施减少工程建设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

8.1.3 立交、高架道路桥梁和地下通道的平面、纵断面、横断

面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平面布置应与其相衔接道路的标准相适应，应满足工程

所在区域道路行车需要。

2 纵断面设计应与其衔接的道路标准相适应，并应结合当

地气候条件、车辆类型及爬坡能力等因素，选用适当的纵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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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曲线最低点不宜设在地下通道暗埋段箱体内，凸曲线应满足行

车视距。对混合交通应满足非机动车辆的最大纵坡限制值要求。

3 横断面设计应与其衔接的道路标准相适应。在机动车道

与非机动车道之间，可设置分隔带疏导交通。对设有中间分隔带

的宽桥，桥梁结构可设计成上下行分离的独立桥梁。

4 立交区段的各种杆、柱、架空线网的布置，应保持该区

段的整洁、开阔。当桥面灯杆置于人行道靠缘石处，杆座边缘与

车行道路面（路缘石外侧）的净距不应小于0.25m。地下通道引

道的杆、柱宜设置在分隔带上或路幅以外。

8.1.4 当立交、高架道路桥梁的下穿道路紧靠柱式墩或薄壁墩

台、墙时，所需的安全带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道路设计行车速度大于或等于 60km/h时，安全带宽
度不应小于 0.50m；
2 当道路设计行车速度小于 60km/h时，安全带宽度不应

小于 0. 25mo
8. 1.5 当下穿道路路缘带外侧与柱、墩台、墙之间设有检修道，

其宽度大于所需的安全带宽度时，可不再设安全带。

8.1.6 汽车撞击墩台作用的力值和位置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公

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的规定取值。对易受汽车撞击
的相关部位应采取相应的防撞构造措施，但安全带宽度仍应符合

本规范第 8. 1.4条的规定。
8.1.7 当高架道路桥梁的长度较长时，应考虑每隔一定距离在

中央分隔带上设置开启式护栏，设置的最小间距不宜小于2km。

8.2 立交、高架道路桥梁

8.2.1 当立交、高架道路桥梁与桥下道路斜交时，可采用斜交

桥的形式跨越。当斜交角度较大时，宜采用加大桥梁跨度，减小

斜交角度或斜桥正做的方式，同时应满足桥下道路平面线形、视

距及前方交通信息识别的要求。

8.2.2 结构支承体系应满足桥梁上部结构的受力和变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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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平面曲线整体梁式结构时，其上部结构应具有足够的抗扭

刚度。

连续梁桥不宜采用连续的单支点支承形式，简支梁采用双支

座支承时支间距不宜过小。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单向受压支座

应保持受压状态；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结构应具有足够的抗倾

覆性能，且计算分析中应考虑单向受压支座脱空造成的结构支承

体系变化。

8.2.3 对纵坡较大的桥梁或独柱支承的匝道桥梁，应分析桥梁

向下坡方向累计位移的影响，总体设计时独柱墩连续梁分联长度

不宜过长，中墩应采用适宜的结构尺寸，并应保证墩柱具有较大

的纵横向抗推刚度。

8.2.4 当立交、高架道路桥梁的跨度小于 30m, 且桥宽较大时,

桥墩可采用柱式桥墩，柱数宜少，视觉应通透、舒适。

8. 2.5 当立交、高架道路桥下设置停车场时，不得妨碍桥梁结

构的安全，应设置相应的防火设施，并应满足有关消防的安全

规定。

8.2.6 当立交、高架道路桥梁跨越城市轨道交通或电气化铁路

时，接触网与桥梁结构的最小净距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地铁设

计规范》GB 50157 和《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TB 10009
的规定。

8.3 地 下通道

8.3.1 采用地下通道方案前，应与立交跨线桥方案作技术、经

济、运营等方面的比较。设计时应对建设地点的地形、地质、水

文，地上、地下的既有构筑物及规划要求，地下管线，地面交通

或铁路运营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分析。位于铁路运营线下的地下通

道，为保证施工期间铁路运营安全，地下通道位置除应按本规范

第 8. 1.1条的规定设置外，还应选在地质条件较好、铁路路基稳
定、沉降量小的地段。

8.3.2 地下通道净空应符合本规范第 5 章的规定。当地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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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置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时，可将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和机动车道布置在不同的高程上。

在仅布置机动车道的地下通道内，应在一侧路缘石与墙面之

间设置检修道，宽度宜为 0. 50m 0. 75m。当孔内机动车的车行

道为四条及以上时，另一侧还应再设置 0. 50m 0. 75m宽的检
修道。

8.3.3 下穿城市道路或公路的地下通道，设计荷载应符合本规

范及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的规定，
结构内力、截面强度、挠度、裂缝宽度计算及允许值的取用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

范》JTG 3362的规定, 裂缝宽度也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进行计算；抗震验算应符合相
关抗震设计规范的规定。地下通道长度应根据地下通道上方的道

路性质符合本规范及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0相关的道路净空宽度的规定。
8.3.4 下穿铁路的地下通道，其设计荷载、结构内力、截面强

度、挠度、裂缝宽度计算及允许值的取用、抗震验算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铁路桥涵设计规范》TB 10002、《铁路桥涵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TB 10092 和《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nl
的规定。地下通道长度除应符合上跨铁路线路的净空宽度要求

外，还应满足管线、沟漕、信号标志等附属设施和铁路员工检修

便道的需求。

8.3.5 当地下通道轴线与置于地下通道上的道路或铁路轴线的

斜交角 a<15°时，可按正交结构分析；当a>15°时，应按斜交结
构分析。

8.3.6 地下通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30；当地下通道及

与其衔接的引道结构的最低点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混凝土抗渗

等级不应低于 P8。下穿铁路的地下通道混凝土强度等级和抗渗

等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铁路桥涵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TB
1009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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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地下通道结构连续长度不宜过长。当地下通道结构长度

较长时，应设置沉降缝或伸缩缝。沉降缝或伸缩缝的间距应按地

基土性质、荷载、结构形式及结构变化情况确定。

8.3.8 当地下通道采用顶进施工工艺时，宜布置成正交；当采

用斜交时，斜交角不应大于 45°。地下通道的结构尺寸应计入顶

进时的施工偏差，角隅处的构造筋及中墙、侧墙的纵向钢筋宜适

当加强。位于地下通道上的铁路线路的加固应满足保证铁路安全

运营的要求。

8.3.9 当地下水位较高时，地下通道及与其衔接的引道结构应

进行抗浮计算，并应采取相应的抗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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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桥梁细部构造及附属设施

9.1 桥 面铺装

9. 1.1 桥面铺装的结构形式宜与所衔接的道路路面相协调，可

采用沥青混凝土或水泥混凝土材料。

9. 1.2 桥面铺装层材料、构造与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为快速路、主干路桥梁和次干路上的特大桥、大桥时,

桥面铺装宜采用沥青混凝土材料，铺装层厚度不宜小于 80mm,

粒料宜与桥头引道上的沥青面层一致。水泥混凝土整平层强度等

级不应低于 C30, 厚度宜为 70mm 100mm, 并应配有钢筋网或

焊接钢筋网。

当为次干路、支路时，桥梁沥青混凝土铺装层和水泥混凝土

整平层的厚度均不宜小于 60mm。

2 水泥混凝土铺装层的面层厚度不应小于 80mm, 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40, 铺装层内应配有钢筋网或焊接钢筋网,
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0mm, 间距不宜大于 100mm, 必要时可采

用纤维混凝土。

9.1.3 钢桥面沥青混凝土铺装结构应根据铺装材料的性能、施

工工艺、车辆轮压、桥梁跨径与结构形式、桥面系的构造尺寸以

及桥梁纵断面线形、当地的气象与环境条件等因素综合分析后

确定。

9.2 桥面与地下通道防水、排水

9. 2.1 桥面铺装应设置防水层。

沥青混凝土铺装底面在水泥混凝土整平层之上应设置柔性防

水卷材或涂料，防水材料应具有耐热、冷柔、防渗、耐腐、粘

结、抗碾压等性能。材料性能技术要求和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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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标准的规定。

水泥混凝土铺装可采用刚性防水材料，或底层采用不影响水

泥混凝土铺装受力性能的防水涂料等。

9.2.2 坊工桥台台身背墙、拱桥拱圈顶面及侧墙背面应设置防

水层。下穿地下通道箱涵等封闭式结构顶板顶面应设置排水横

坡，坡度宜为 0.5% 1%,箱体防水应采用自防水，也可在顶
板顶面、侧墙外侧设置防水层。

9.2.3 桥面排水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桥面排水设施应适应桥梁结构的变形，细部构造布置应

保证桥梁结构的任何部分不受排水设施及泄漏水流的侵蚀；

2 应在行车道较低处设排水口，并可通过排水管将桥面水

泄入地面排水系统中；

3 排水管道应采用坚固的、抗腐蚀性能良好的材料制成,

管道直径不宜小于 150mm；

4 排水管道的间距可根据桥梁汇水面积和桥面纵坡大小

确定：

当纵坡大于 2%时，桥面设置排水管的截面积不宜小于
60mm2 /m2；

当纵坡小于 1%时，桥面设置排水管的截面积不宜小于
100mm2 /m2；

南方潮湿地区和西北干燥地区可根据暴雨强度适当调整；

5 当中桥、小桥的桥面设有不小于 3%纵坡时，桥上可不
设排水口，但应在桥头引道上两侧设置雨水口；

6 排水管宜在墩台处接入地面，排水管布置应方便养护,

少设连接弯头，且宜采用有清除孔的连接弯头；排水管底部应作

散水处理，在使用除冰盐的地区应在墩台受水影响区域涂混凝土

保护剂；

7 沥青混凝土铺装在桥跨伸缩缝上坡侧，现浇带与沥青混

凝土相接处应设置渗水管；

8 高架桥桥面应设置横坡及不小于。.3%的纵坡；当纵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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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凹形竖曲线时，宜在凹形竖曲线最低点及其前后 3m 5m
处分别设置排水口。当条件受到限制，桥面为平坡时，应沿主梁

纵向设置排水管，排水管纵坡不应小于3%。
9. 2. 4 地下通道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通道内排水应设置独立的排水系统，其出水口必须

可靠。排水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4、《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 的规定。
2 地下通道纵断面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8. 1. 3 条第 2款

的规定外，应将引道两端的起点处设置倒坡，其高程宜高于地面

0.2m 0.5m左右，并应加强引道路面排水，在引道与地下通道
接头处的两侧应设一排截水沟。

3 地下通道内路面边沟雨水口间应有不小于 0.3% 0. 5%
的排水纵坡。当较短地下通道内不设置雨水口时，地下通道纵坡

不应小于 0.5%。引道与地下通道内车行道路面，应设不小于
2%的横坡。

地下通道引道段选用的径流系数应考虑坡陡径流增加的因

素，其雨水口的设置与选型应适应汇水快而急的特点。

4 当下穿地下通道不能自流排水时，应设置泵站排水，其

管渠设计、降雨重现期应大于道路标准。排水泵站应保证地下通

道内不积水。

5 采用盲沟排水和兼排雨水的管道和泵站，应保证有效、

可靠。

9.3 桥面伸缩装置

9.3.1 桥面伸缩装置，应满足梁端自由伸缩、转角变形及使车

辆平稳通过的要求。伸缩装置应根据桥梁长度、结构形式采用经

久耐用、防渗、防滑等性能良好，且易于清洁、检修、更换的材

料和构造形式。材料及其成品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的规定。

在多跨简支梁间，可采用连续桥面。连续桥面的长度不宜大

26



于 100m, 连续桥面的构造应完善、牢固和耐用。
9.3.2 对变形量较大的桥面伸缩缝，宜采用梳板式或模数式伸

缩装置。伸缩装置应与梁端牢固锚固。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桥梁不得采用浅埋的伸缩装置。

9.3.3 当设计伸缩装置时，应考虑其安装的时间，伸缩量应根

据温度变化及混凝土收缩、徐变、受荷转角、梁体纵坡及伸缩装

置更换所需的间隙量等因素确定。

对异型桥的伸缩装置，必须检算其纵横向的错位量。

9.3.4 在使用除冰盐地区，对栏杆底座、混凝土铺装以及桥梁

伸缩装置以下的盖梁、墩台帽等处，应进行耐久性处理。

9.3.5 地下通道的沉降缝、伸缩缝必须满足防水要求。

9.4 桥 梁支座

9. 4.1 桥梁支座可按其跨径、结构形式、反力力值、支承处的

位移及转角变形值选取不同的支座。

桥梁可选用板式橡胶支座或四氟滑板橡胶支座、盆式橡胶支

座和球形钢支座。不宜采用带球冠的板式橡胶支座或坡形板式橡

胶支座。

支座的材料、成品等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

9.4.2 支座的设计、安装要求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且应易

于检查、养护、更换，并应有防尘、清洁、防止积水等构造

措施。

墩台构造应满足更换支座的要求，在墩台帽顶面与主梁梁底

之间应预留顶升主梁更换支座的空间。

支座安装时应预留由于施工期间温度变化、预应力张拉以及

混凝土收缩、徐变等因素产生的变形和位移，成桥后的支座状态

应符合设计要求。

9.4.3 主梁应在墩、台部位处设置横向限位构造。

9. 4.4 对大中跨径的钢桥、弯桥和坡桥等连续体系桥梁，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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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需要设置固定支座或采用墩梁固结，不宜全桥采用活动支座或

等厚度的板式橡胶支座。

对中小跨径连续梁桥，梁端宜采用四氟滑板橡胶支座或小型

盆式纵向活动支座。

9.5 桥 梁栏杆

9. 5.1 人行道或安全带临空侧的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10m ,非
机动车道临空侧栏杆高度不应小于1.40m。上述栏杆高度为人行

道表面至栏杆扶手顶面的距离。栏杆竖直构件间的最大净间距不

得大于110mm, 不宜采用有蹬踏面的结构。栏杆结构及底座设

计必须安全可靠，其设计荷载应按本规范第100 7条取值。

9.5.2 防撞护栏的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

设计规范》GB 50688 和行业标准《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 D81的有关规定进行。

防撞护栏的防撞等级应按本规范第 10. 0. 8 条规定选择。
9.5.3 桥梁栏杆及防撞护栏的设计除应满足受力要求以夕卜,

其栏杆造型、色调应与周围环境协调。对重要桥梁宜作景观

设计。

9. 5.4 当桥梁跨越快速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铁路干

线等重要交通通道时，桥面人行道栏杆上应加设护网，护网高度

不应小于 2m, 护网长度宜为下穿道路的宽度并各向路外延
长 10mo

9.6 照明、节能与环保

9. 6.1 桥上照明及地下通道照明不应低于两端道路的照明标准。

道路照明标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 37、《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 的规定。大型桥梁及
长度较长的地下通道照明应进行专门设计。

9. 6.2 桥梁与地下通道照明应满足节能、环保、防眩等要求。

灯具宜采用黄色高光通量、无光污染的节能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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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桥上应设置照明灯杆。根据人行道宽度及桥面照度要求，

灯杆宜设置在人行道外侧栏杆处；当人行道较宽时，灯杆可设置

在人行道内侧或分隔带中，杆座边缘距车行道路面的净距不应小

于 0. 25mo
当采用金属杆的照明灯杆时，应有可靠接地装置。

9.6.4 照明灯杆灯座的设计选用应与环境、桥型、栏杆协调

一致。

9.6.5 当高架道路桥梁沿线为医院、学校、住宅等对声源敏感

地段时，应设置防噪声屏障等降噪设施。对防噪声屏障结构及所

依附构件应分别验算风荷载作用下的强度和抗倾覆稳定性。当防

噪声屏障采用封闭式结构时，尚应验算雪荷载作用下的强度和抗

倾覆稳定性，雪荷载标准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 50009或相关行业标准选取。

9.7 其他附属设施

9.7.1 特大桥、大桥宜根据桥梁结构形式设置检修通道及供检

查、养护使用的专用设施，并宜配置必要的管理用房。斜拉桥、

悬索桥索塔顶部应设置防雷装置，并应按航空管理规定设置航空

障碍标志灯。当主梁、索塔为钢箱结构时，宜设置内部抽湿

系统。

9. 7.2 特大桥、大桥宜根据需要布置测量标志，跨河、跨海的

特大桥、大桥宜设置水尺或水位标志，通航孔宜设置导航标志。

标志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9.7.3 特大桥、大桥及中长地下通道宜考虑在桥梁、地下通道

两端或其他取用方便的部位设置消防、给水设施。

9.7.4 照明、环保、消防、交通标志等附属设施不得侵入桥梁、

地下通道的净空限界，不得影响桥梁和地下通道的安全使用。

9.7.5 对符合本规范第 3. 0.19条规定而设置的各种管线，尚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口径较大的管道不宜在桥梁立面上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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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妥善安排各类管线，在敷设、养护、检修、更换时不

得损坏桥梁。刚性管道宜与桥梁上部结构分离。

3 电力电缆与燃气管道不得布置在同一侧。

4 各类管线不得侵入桥面和桥下净空限界。

5 敷设在地下通道内的各类管线，应便于维修、养护、更

换。宜敷设在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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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桥梁上的作用

10.0.1 桥梁设计采用的作用应按永久作用、可变作用、偶然作

用分类。除可变作用中的设计汽车荷载与人群荷载外，作用与作

用效应组合均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0的有关规定执行。
10.0.2 桥梁设计时，汽车荷载的计算图式、荷载等级及其标准

值、加载方法和纵横向折减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汽车荷载应分为城一A级和城一B级两个等级。

2 汽车荷载应由车道荷载和车辆荷载组成。车道荷载应由

均布荷载和集中荷载组成。桥梁结构的整体计算应采用车道荷

载，桥梁结构的局部加载、桥台和挡土墙压力等的计算应采用车

辆荷载。车道荷载与车辆荷载的作用不得叠加。

3 车道荷载的计算（10.0. 2-1）应符合下列规定：

Pk

图 10. 0.2-1 车道荷载

1）城一A 级车道荷载的均布荷载标准值（或）应为

10. 5kN/mo 集中荷载标准值（PJ 的选取：当桥梁
计算跨径小于或等于 5m时，Pk=270kN；当桥梁计算
跨径等于或大于 50m时，Pk=360kN; 当桥梁计算跨
径在 5m 50m 之间时，Pk值应采用直线内插求得。
当计算剪力效应时，上述集中荷载标准值（Pk）应乘
以 1.2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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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立面布置

（b）平面布置
1

1.8m
r

_ 1.3m
一

_ 1.8m
r Q.5\

(c) 横桥向布置

2）城一B级车道荷载的均布荷载标准值（qk）和集中荷
载标准值（Pk）应按城一A级车道荷载的75%采用；

3）车道荷载的均布荷载标准值应满布于使结构产生最不

利效应的同号影响线上；集中荷载标准值应只作用于

相应影响线中一个最大影响线峰值处。

4 车辆荷载的立面、平面布置及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城一A 级车辆荷载的立面、平面、横桥向布置（图
10. 0. 2-2）及标准值应符合表 10.0.2的规定：

18.0m

5

160

80

4

200

100

车轴编号 1

轴重（kN）60

轮重（kN）30

总重（kN）700

2 3

140 140

70 70

Esz
o

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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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0.2-2 城一A级车辆荷载立面、平面、横桥向布置



表 10. 0.2 城一A级车辆荷载

车轴编号 单位 1 2 3 4 5

轴重 kN 60 140 140 200 160

轮重 kN 30 70 70 100 80

纵向轴距 m 3.6 1.2 6 7.2

每组车轮的横向中距 m 1.8 1.8 1.8 1.8 1.8

车轮着地的宽度X长度 m
0. 25 X
0. 25

0.6X
0. 25

0.6X
0. 25

0.6X
0. 25

0.6X
0.25

2）城一B级车辆荷载的立面、平面布置及标准值应采用

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 车
辆荷载的规定值。

5 车道荷载横向分布系数、多车道的横向折减系数、大跨

径桥梁的纵向折减系数、汽车荷载的冲击力、离心力、制动力及

车辆荷载在桥台或挡土墙后填土的破坏棱体上引起的土侧压力等

均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的规定
计算。

10.0.3 应根据道路的功能、等级和发展要求等具体情况选用设

计汽车荷载。桥梁的设计汽车荷载应根据表 10·0·3 选用，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表 10. 0.3 桥梁设计汽车荷载等级

城市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 路

设计汽车荷载等级
城一A级
或城一B级

城一A级
城一A级
或城一B级

城一B级

1 快速路、次干路上如重型车辆行驶频繁时，设计汽车荷

载应选用城一A级汽车荷载；
2 小城市中的支路上如重型车辆较少时，设计汽车荷载采

用城一B级车道荷载的效应乘以 0.8的折减系数，车辆荷载的效
应乘以 0.7的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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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型车专用道路，设计汽车荷载可采用城一B级车道荷

载的效应乘以0.6的折减系数，车辆荷载的效应乘以0.5的折减

系数。

10.0.4 在城市指定路线上行驶的特种平板挂车应根据具体情况

按本规范附录 A中所列的特种荷载进行验算。对既有桥梁，可
根据过桥特重车辆的主要技术指标，按本规范附录 A的要求进
行验算。

对设计汽车荷载有特殊要求的桥梁，设计汽车荷载标准应根

据具体交通特征进行专题论证。

10.0.5 桥梁人行道的设计人群荷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道板的人群荷载按 5kPa或 1.5kN的竖向集中力作
用在一块构件上，分别计算，取其不利者。

2 梁、桁架、拱及其他大跨结构的人群荷载（W）可采用

下列公式计算，且W值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小于 2. 4kPa：
当加载长度L<20m时：

W = 4. 5 X 2°―叫 （10.0.5-1）
乙U

当加载长度L220m时：

W⋯一2义/即野）（10.0,5-2）
式中：W—单位面积的人群荷载，（kPa）；

L 加载长度，（m）；

wp一<边人行道宽度，（m）；在专用非机动车桥上为
1/2桥宽，大于 4m时仍按 4m计。

3 检修道上设计人群荷载应按 2kPa或 1.2kN的竖向集中
荷载，作用在短跨小构件上，可分别计算，取其不利者。计算与

检修道相连构件，当计入车辆荷载或人群荷载时，可不计检修道

上的人群荷载。

4 专用人行桥和人行地道的人群荷载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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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 的有关规定执行。
10. 0.6 桥梁的非机动车道和专用非机动车桥的设计荷载，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当桥面上非机动车与机动车道间未设置永久性分隔带时,

除非机动车道上按本规范第 10. 0. 5 条的人群荷载作为设计荷载
外，尚应将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合并后的总宽作为机动车道,

采用机动车布载，分别计算，取其不利者；

2 桥面上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设置永久性分隔带的非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专用桥，当桥面宽度大于 3. 50m, 除按本规

范第 10. 0. 5 条的人群荷载作为设计荷载外，尚应采用本规范第
10. 0.3条规定的小型车专用道路设计汽车荷载（不计冲击）作
为设计荷载，分别计算，取其不利者；

3 当桥面宽度小于 3. 50m, 除按本规范第 10. 0. 5 条的人群
荷载作为设计荷载外，再以一辆人力劳动车（图 10.0.6）作为

设计荷载分别计算，取其不利者。

5kN 5kN
[05t] [0.5t]

图 10. 0.6 一辆人力劳动车荷载图

10. 0. 7 作用在桥上人行道栏杆扶手上的竖向荷载应为 1. 2kN/
m; 水平荷载应为 2.5kN/m。两者应分别计算，且不应与其他可
变作用叠加。立柱柱顶推力应为扶手水平荷载集度与柱间距的

乘积。

10. 0.8 防撞护栏的防撞等级及相应作用于桥梁护栏上的碰撞荷

35



载大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 和行业标准《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D81的规

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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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特种荷载及结构验算

A. 0.1 特种平板挂车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A. 0. 1的规定，特

种荷载（图 A. 0.1）可包括下列内容：
1

2

3

4

(160t)

(220t)

(300t)

(420t)

特种平板挂车荷载;

特种平板挂车荷载;

特种平板挂车荷载;

特种平板挂车荷载。

1600kN
2200kN
3000kN
4200kN

特一160：

特 220：

特一300：

特一420：
表4 0.1 特种平板挂车的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指标 单位 特一160 特一220 特一300 特一420

车头（牵引车）

自重

kN
(t)

350
(35)

350

(35)

420

(42)

420

(42)

平板（挂车）

自重

kN
(t)

250
(25)

350

(35)

580

(58)

780

(78)

装载重址
kN
(t)

1000
(100)

1500

(150)

2000

(200)

3000

(300)

平板车车轴数 个 5 排 10 轴 7 排 14 轴 9 排 18轴 12 排 24 轴

每个车轴压力
kN
(t)

125
(12.5)

132

(13. 2)

143. 5
(14. 35)

157. 5
(15. 75)

纵向轴距 m 4X1. 6
1. 575+4X1. 5

+1. 575
8X1. 5 HX1. 5

每个车轴的

车轮组数
个 2 2 2 2

每组车轴的

横向中轴
m 2. 17 2. 17 2. 20 2. 20

每组车轮着地

的宽度和长度
m

0.5 (宽) X

0. 2 (长)

0. 5（宽）X

0.2（长）

0. 5 (宽) X

0.2 (长)

0.5 (宽) X

0. 2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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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头纵向排列

车头平面指列

6一
工
方

去1中

52.5kN 52 5kN 122 5kN 122 5kN
[5 25t] [5 25t] [12 25t] [I2.25t]

车头纵向排列

工

中

车头平面排列

52.5kN 52 5kN l22.5kN 122 5kN
[5.25t] [5.25t] [12.25t] [I2.25t]

250kN 250kN 250kN 250kN 250kN
(25t] [25t] [25tJ [251] [25t]

5.0 ] ] 1 6 ] 1.6 | ] 6 ]
挂车纵向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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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车横向排列

(a) 特种平板挂车T60

264kN 264kN 264kN 264kN 264kN 264kN 264kN

挂车纵向排列

1

26 4t] [26 41] [26 4t] [26.41] [2

1
6 4t] [26 4t] [254t]

」

50
-(p- -ip- -(p-

] 1 575J 15 J L5 | 1 5 ] 15 | 1.575 J
挂车横向排列

(b) 特种平板挂车-220-00-!-0中
土甲—-0
中

-SB-!
上中

-98-!-0中
心

8-.!-6中—-0中ksr
C

图 A. 0.1 特种平板挂车-160、220、300、420的纵向排列和横向 (或平面) 布置 (一)



(d) 特种平板挂车 420

63kN 63kN 147kN 147kN
[6.3t] [6 3t] [14.7t] [14 7t]

5.0

车头纵向排列

287kN287kN287kN 287kN287kN287kN 287kN 287kN 287kM
[28.7t] [28.7t] [28.7t][28.7t][28.7t][28.7t] [28.7t] [28.7t] [28.7t]

~

J 15 j, 1.5 J 1.5 J 15 ] 1 5 J 1 5 J 1.5 J 1.5 .
挂车纵向排列

3.6

甲 单 单 山
10可L3弛可

挂车横向排列

中

(c) 特种平板挂车-300

车头平面排列

63kN 63kN
[6 3t] [63t]

147kN 147kN
[14 7t] [14 7t]

Y Y~
3.5 I 1.3 50

-(p- V- V-

315kN 315kN3l5kN315kN315kN315kN 3l5kN315kN315kN 315kN315kN 3l5kN
[3l.5t][3 5t][31.5t] [31 5t][31.5t) [31.5t] [31 5t][31 5t][3l .5t] [3 5t] [31.5t] [31.5t]

口.5 J 15 J 1.5 J L5 JJ5 —JU I/第.工了国
3.6

车头纵向排列 挂车纵向排列 挂在横向排列

车头平面排列

器 图 A 0.1 特种平板挂车760、220、300、420的纵向排列和横向 (或平面) 布置 (二)

注：为使计算方便，挂车各个轴重取相同数值，其总和与挂车称号略有出入。图中尺寸，以m为单位.

&e-日--8中
出

8-.!上中由0-.!-0
中—(±)中*

cb
T

i.-e
中

-90-I.-0
中

cb

B-i-0
中』



A. 0.2 当采用特种平板挂车特一160、特一220、特一300 及特

-420验算时，应按下列要求布载：
1 当纵向排列时，在同向一个路幅的机动车道内，全桥长

度内应按行驶一辆特种平板挂车布载，前后应无其他车辆荷载。

2 横向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不设置中间分隔带的机动车道或混合行驶车道的桥

面，应居中行驶。当机动车道不多于二车道时，车辆

外侧车轮中线至路缘带外侧的距离不应小于 1m, 且车

辆应居中行驶，行驶范围不应大于 6m (图 A. 0. 2T)。
当机动车道多于二车道时，车辆应居中行驶，行驶范围不应

大于 6m (图 A. 0.2-2)。
2) 对设置中间分隔带的机动车道的桥面，中间分隔带两

侧机动车道各为二车道时，车辆外边轮中线至路缘带

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1m, 且车辆应居中行驶，行驶范
围不应大于 6m (图 A. 0. 2-3) o

当中间分隔带两侧机动车道各为三车道或更宽时，车辆应居

中行驶，行驶范围不应大于 6m (图 A. 0.2-4)。

图 A. 0. 2-1
（Wpc≤2车道路面宽）

图 A. 0. 2-2
（hP>2车道路面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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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0. 2-3
（Wr=2车道路面宽）



图 A. 0. 2-4
（WPC≥3车道路面宽）

注：图中尺寸以m为单位；Wl一特种挂车行驶范围；Wpe一车行道总宽

度；Wm一分隔带宽度。

A. 0.3 通行特重车辆的桥梁宜采用整体性好、桥宽较宽、并有

合适梁高的桥梁结构。当采用特种荷载验算时，不计冲击、不同

时计人人群荷载和非机动车荷载。结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按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时，基本组合中结构

重要性系数应为居=1,相应汽车荷载效应的分项系数％」，对

特种荷载应取 /Ql=l- Io
当特种荷载效应占总荷载效应 100%及以下时，SGik、SQik应

提高 3%（SGik、SQk分别为永久作用效应和特种荷载效应的标准
值）;

当特种荷载效应占总荷载效应 60%及以下时， SQk应
提高 2%；

当特种荷载效应占总荷载效应 45%及以下时，可不再提高。
2 按持久状况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荷载效应组合采

用标准组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力验算：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应力：

受压区混凝土最大压应力（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

电 +bkc 0·6fck （A.0. 3-1）

受拉区混凝土最大拉应力（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

。口+砥 9/\k （A.0. 3-2）

受拉区预应力钢筋最大拉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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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钢丝、钢绞线:

bpe +bp 0. 7/pk (A. 0. 3-3)

对于精轧螺纹钢筋:

bpe+bp & 85fpk (A. 0.3-4)

斜截面上混凝土的主压应力:

% 0. 65/ck (A. 0.3-5)

斜截面上混凝土的主拉应力:

6p 0。9/\k (A. 0.3-6)

根据计算所得的混凝土主拉应力，箍筋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混凝土主拉应力 6P≤0.55门的区段，箍筋可仅按构造要求
设置；

混凝土主拉应力 5P>0.55fk的区段，箍筋按计算确定；
式中：bpc 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MPa）；

电——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MPa）；
九——作用（或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

（MPa）；

g一作用（或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

（MPa）；

叫——截面受拉区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有效预应力，
（MPa）；

4——作用（或荷载）标准值预应力的应力或应力增量，
（MPa）；

心——构件混凝土中的主压应力，（MPa）；
Gp——构件混凝土中的主拉应力，（MPa）；

九k、A—分别为混凝土抗压、抗拉强度的标准值，（MPa）；

/pk——为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的标准值，（MPa）。
2）钢结构的强度和稳定性验算：

钢材和各种连接件的容许应力限值可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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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裂缝宽度验算：

钢筋混凝土构件和B类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其计算的最大
裂缝宽度不应超过下列限值：

钢筋混凝土构件I类和n类环境 o. 25mm
DI类和W类环境 0. 15mm

采用精轧螺纹钢筋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I类和II类环境 0. 25mm
DI类和N类环境 0. 15mm

采用钢丝或钢绞线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I类和 D类环境 0. 15mm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

计规范》JTG 3362 的规定 ID类和W类环境不得进行带裂缝的 B
类构件设计。

4）挠度验算：

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在特种荷载作用下的挠

度限值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

设计规范》JTG 3362 规定的限值提高 20%。
钢结构的挠度限值可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的限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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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工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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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修订说明

本次修订系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同意开展〈城市桥

梁设计规范〉局部修订工作的函》（建标标函 [2018] 27 号）、
《关于请研究提高完善城市道路桥梁安全防护相关指标的函》（建

标标函 [2018] 249号）等文件要求，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对《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CJJ 11- 2011进行局部修订而成。
此次局部修订主要技术内容：1. 完善城市桥梁路缘石、防

撞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的相关规定；2. 与现行桥梁、道路相关
规范协调统一。

此次局部修订共 16 个条文，分别为第 3. 0.12 条、3. 0. 13
条、3. 0. 16 条、3. 0. 18 条、6. 0. 7 条、8. 2. 2 条、8. 3. 3 条、
8. 3. 4 条、8. 3. 6 条、9. 5.1 条、9. 5. 2 条、9. 6. 5 条、10. 0. 2
条、10. 0.7条、10. 0. 8条、A. 0. 3条。
本规范中下划线部分表示修改的内容；以黑体字标识的条文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主编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

本规范参编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兰州市城市建设设计院

重庆市设计院

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杭州市城建设计研究院

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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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说明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2011,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年 4 月 22 日以第 993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城市桥梁设计准则》CJJ 11-93的基础上修订
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参编单位

是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南京市勘测设计院、天津市市政

工程勘测设计院、广州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沈阳市市政设计研究

院、杭州市城建设计院、兰州市勘测设计院，主要起草人员是胡

克治、黎宝松、姜维龙、傅丛立。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补充了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内容有关的条文，明确了桥
梁结构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桥梁

设计应区分持久状况、短暂状况和偶然状况三种设计状况。

2.修改了桥梁设计荷载标准。

3. 对桥梁分类标准、桥上及地下通道内管线敷设的规定、
跨越桥梁的架空电缆线、桥位附近的管线以及紧靠下穿道路的桥

梁墩位布置要求等进行了调整。

4. 增加节能、环保、防洪抢险、抗震救灾等方面的条文;
增加涉及桥梁结构耐久性设计以及斜、弯、坡等特殊桥梁设计的

条文。

5. 对桥梁的细部构造及附属设施的设计提出了更为具体的
要求、规定。

6. 制定了必须严格执行的强制性条文。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桥梁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

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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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城市桥梁设计规范》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

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

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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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I」

1.0.1 本规范是在原《城市桥梁设计准则》CJJ 11-93（以下
简称《准则》）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修订过程中吸取了自

《准则》施行以来，反映城市桥梁发展和设计技术水平提高的经

验和成果，同时亦考虑了近年来相关行业标准的技术内容更新与

变化，使城市桥梁设计标准统一，并符合安全可靠、适用耐久、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与环境协调的要求。

安全可靠、适用耐久是设计的目的和功能需求，技术先进要

求城市桥梁设计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大

型城市桥梁、高架道路桥梁、立交桥梁的设计应注意工程总体的

经济合理，除桥梁主体结构的造价外，还应综合考虑桥梁附属设

施、征地拆迁、施工工艺、建设周期、维修养护等诸多影响工程

总投资的因素。城市桥梁建设主要是解决交通功能的需求，但大

多数情况下城市大型桥梁还将成为城市中一座比较突出的景观建

筑，在安全可靠、适用耐久、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前提下，设

计中应对其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总体布局的舒展、造型的美观予

以足够重视。

1.0.2 本规范是按照《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等标准规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编制的，适用于城市道路上

新建永久性桥梁和地下通道的设计，也适用于镇（乡）村道路上

新建永久性桥梁和地下通道的设计。对城市中其他有特殊用途的

桥梁，如管线专用桥、人行天桥、港口码头、厂矿专用桥以及施

工便桥不在本规范范围内。对于城市道路上的旧桥改建，往往需

要利用部分旧桥，而旧桥又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完全符合本规范

有困难，鉴此未提出适用于改建桥梁。

1.0.3 城市桥梁设计应符合城乡规划的要求。鉴于我国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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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众多的人口、蓬勃

发展的经济与现有资源、生态环境的矛盾日趋突出。土地、淡

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已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环境

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危及人民财

产和生命安全的自然灾害亦时有发生。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

高防灾减灾能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基

本国策。城市桥梁是一项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桥梁设计应

在安全、适用的前提下，遵循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防洪

抢险、抗震救灾的原则，控制工程建设规模、工程用地、材料用

量及工程投资，选用经济合理、与环境协调的总体布局和结构

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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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规定

3.0.1 桥梁尤其是大型桥梁是城市交通中重要构筑物。应根据

城乡规划、道路功能、等级、通行能力及抗洪、抗灾要求结合地

形、河流水文、河床地质、通航要求、河堤防洪、环境影响等条

件进行综合考虑。本条特别强调桥梁设计应按城乡规划要求、交

通量预测，考虑远期交通量增长需求。在远期要求与近期现状发

生较大矛盾时（如拆迁量过大等），或目前按规划要求建设有很

大困难时（如工程规模大，一时难以实现等），则可按近期的交

通量要求进行设计，但仍应在设计中保留远期发展的可能性，以

使桥梁能长期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3.0.2 本条与《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中的桥梁分

类标准相同。单孔跨径反映技术复杂程度，跨径总长反映建设规

模。除跨河桥梁外，城市跨线桥、立交桥、高架桥均应按此

分类。

3.0.3 考虑到城市桥梁安全对确保城市交通的重要性，本规范

特别规定不论特大、大、中、小桥设计洪水频率一般均采用百年

一遇，条文中的特别重要桥梁主要是指位于城市快速路、主干路

上的特大桥。

城市中有时会遇到建桥地区的总体防洪标准低于一百年一遇

的洪水频率，若仍按此高洪水频率设计，桥面高程可能高出原地

面很多，会引起布置上的困难，诸如拆迁过多，接坡太长或太

陡，工程造价增加许多，甚至还会遇上两岸道路受淹，交通停

顿，而桥梁高耸，此时可按当地规划防洪标准来确定梁底设计标

高及桥面高程。而从桥梁结构的安全考虑，结构设计中如墩、台

基础埋置深度，孔径的大小（满足泄洪要求），洪水时结构稳定

等，仍需按本规范规定的洪水频率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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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4 桥梁孔径布设，既要根据河道（泄洪、航运）规划，又

要考虑桥位上、下游已建或拟建桥梁、水工建筑物及堤岸的状

况。设计桥梁孔径时，过大改变河流水流的天然状态，将会给桥

梁本身，甚至桥位附近地区造成严重后果。压缩孔径、缩短桥

长、较大压缩过洪断面、提高流速的做法并不可取。根据各类桥

梁的大量实际经验，这样做将会大大增加桥下冲刷，对桥梁基础

不利。由于水文计算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旦估计不足，在洪水到

来时，会使桥梁基础面临危险境地，这在过去的建桥实践中是不

乏先例的。

3. 0.5 本条所规定的桥梁桥下净空，除跨越城市道路和轨道交

通的桥下净空外其余均与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的规定一致。对于桥下净空有特殊要求的航道或路段，桥下
净空尺度应作专题研究、论证。计算水位根据设计水位，同时考

虑壅水、浪高等因素确定。

3. 0. 6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 中对桥梁景观设计作了原
则性规定，而本条强调桥梁建筑重点，应放在总体布置和主体结

构上，主体结构设计应首先考虑桥梁受力合理，不应采用造型怪

异、受力不合理、施工复杂、工程量大、造价昂贵的结构形式，

亦不宜在主体结构之外过多增加装饰。

3.0.7 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桥梁应根据城乡规划中

所确定的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目标和任务，结合城市环境的现状、

市容特点，进行绿化、美化市容和保护环境设计。对于特大型、

大型桥梁、高架道路桥梁和大型立交桥梁，在工程建设前期应对

大气环境质量、交通噪声、振动环境质量、日照环境质量等作出

评价，在工程设计中应根据环境评价的结论和建议进行环保

设计。

3.0.8 以可靠性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都需有一个确定的

设计基准期。设计基准期是指结构可靠性分析时，为确定可变作

用及与时间有关的材料性能取值而选用的时间参数，也就是可靠

56



度定义中的“规定时间”。公路桥梁的设计基准期取为 100年是

根据我国公路桥梁使用的现状和以往的设计经验确定的，根据

《公路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T 50283 - 1999公路
桥梁的车辆荷载统计参数都是按 100年确定的，而未考虑材料性

能随时间的变化。当设计基准期定为 100年时，荷载效应最大值

分布的 0. 95分位值接近于原《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J 021-
89规定的汽车荷载标准值。设计基准期不完全等同于使用年限,

当结构的使用年限超过设计基准期后，并不等于结构丧失功能或

报废，只表明结构的失效概率（指结构不能完成预定功能的概

率）可能会比设计时的预期值增大。

本规范规定桥梁设计基准期为 100年，符合《城市道路设计

规范》CJJ 37中关于桥梁的设计基准期要求，同时也是为了与公
路桥梁保持一致，但需对原《城市桥梁设计荷载标准》CJJ 77 - 98
进行适当调整。

3. 0.9 设计使用年限是设计规定的一个时期，在这一规定时期

内结构只需进行正常维护（包括必要的检测、养护、维修等）而

不需要进行大修就能按预期目的使用，完成预定功能，即桥梁主

体结构在正常设计、正常施工、正常使用、正常维护下达到的使

用年限。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附录 A. 3. 3条文，对于桥梁结构使用年限应按本规范
表 3. 0.9的规定采用。
3. 0. 10 本条为桥梁结构必须满足的四项功能，其中第 1、第 4

两项是结构的安全性要求，第 2项是结构的适用性要求，第 3项

是结构的耐久性要求，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三者可概括为桥

梁结构可靠性的要求。

足够的耐久性能系指桥梁在规定的工作环境中，在预定时间

内，其材料性能的恶化不致导致桥梁结构出现不可接受的失效概

率。从工程概念上说，足够的耐久性能就是指正常维护条件下桥

梁结构能够正常使用到规定的期限。

整体稳定性，系指在偶然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桥梁结构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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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部的损坏而不致发生连续或整体倒塌。

3. 0.1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关系到结构的破坏和安全问题，体现

了桥梁结构的安全性。桥梁结构或结构构件出现下列状态之一

时，应认为超过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1 整个结构或结构的一部分作为刚体失去平衡（如倾覆:、

滑移等）；

2 结构构件或连接因材料强度被超过而破坏（包括疲劳破

坏），或因过度变形而不适于继续承载；

3 结构转变为机动体系；

4 结构或结构构件丧失稳定（如压屈等）。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仅涉及结构的工作条件和性能，体现了桥

梁结构的适用性和耐久性。当结构或结构构件出现下列状态之一

时，应认为超过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1 影响正常使用或外观的变形；

2 影响正常使用或耐久性能的局部损坏（包括裂缝）；

3 影响正常使用的振动；

4 影响正常使用的其他特定状态。

显然，这两类极限状态概括了结构的可靠性，只有每项设计

都符合有关规范规定的两类极限状态设计要求，才能使所设计的

桥梁结构满足本规范第 3.0.10 条规定的功能要求。

3.0.12、3.0.13 第 3.0.12 条中“环境”一词含义是广义的，

包括桥梁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所受的各种作用。

持久状况是指桥梁使用阶段适用于结构使用时的正常情况。

这个阶段要对桥梁的所有预定功能进行设计，即必须进行承载能

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

短暂状况所对应的是桥梁施工阶段及使用期间维修养护适用

于结构出现的临时情况。与使用阶段相比施工阶段及维修养护的

持续时间较短，桥梁结构体系，所承受的各种荷载亦与使用阶段

不同，设计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短暂状况除需进行承载能力极

限状态计算外亦可根据需要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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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状况是指桥梁可能遇到的偶发事件如些逢撞击等状

况，适用于结构出现的异常情况。

地震状况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偶然状况，但与撞击等偶然状况

相比，地震在设计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特殊性。因此，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的规定,
在原有的三种设计状况基础上，增加了地震状况。

3.0. 14 与公路桥梁相同，进行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时，桥梁亦应按其重要性，破坏后果划分为三个设计安全等级。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
2008附录 A. 3. 1条文，表 3. 0. 14 列出了不同安全等级所对应的
桥梁类型。设计工程师也可根据桥梁的具体情况与业主商定，但

不能低于表列等级。

3.0.16 对桥梁结构设计提出总的要求

桥梁结构设计除按本规范第 3. 0. 10 条规定满足强度、刚度、
稳定性和耐久性要求外，还应考虑如何方便制造、简化施工、提

供必要的养护条件以及在运输、安装、使用的过程中防止构件产

生过大的变形或开裂。

对于钢结构应注意焊接时所产生的附加应力，预应力混凝土

构件应注意锚固处的局部应力，当轴向力偏离构件轴线时还应考

虑偏心力引起的附加弯矩等等，鉴此本条提出：“构件应减小由

附加力、局部力和偏心力引起的应力。”

桥梁结构的耐久性设计，可按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耐

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和《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防腐技术
规范》JTG/TB 07 - 01的规定进行。

地震作用计算及结构的抗震设计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

梁抗震设计规范》CJJ 166 的规定进行。
斜桥、弯桥、坡桥的设计注意事项详见本规范第 & 2. 1条�

第 8. 2. 3 条的条文及条文说明。
近年来，城市桥梁中发生数起车辆坠桥、对向车辆撞击等惨

烈事故，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2018 年底，通过对全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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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的桥梁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调研，发现部分桥梁未根据设

计车速、临空高度、跨越条件等设置合理的防护措施，仍存在路

缘石高度较低、防撞栏杆等级不足、公路改市政道路后配套防护

措施不完善、中央分隔栏缺失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本次局部

修订将护栏的设置要求列入基本规定，同时对桥梁护栏设计提出

了根据道路等级、设计车速、地理环境因素等条件进行分级设置

的要求，以降低相关事故风险。

3.0.17 位于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上的多孔梁（板）桥，采

用整体连续结构和连续桥面简支结构，可以少设伸缩缝，改善行

车条件，增加行车舒适度。但在设计中宜优先考虑采用整体连续

结构（见本规范第 9. 3.1条条文说明）。
本规范第 3. 0.9条规定了桥梁的设计使用年限，条文说明中

已指出：“设计使用年限是设计规定的一个时期，在这一规定时

期结构只需进行正常维护（包括必要的检测、养护、维修等）而

不需要进行大修就能按预定目的使用，完成预定功能。”而桥梁

结构本身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比较差，鉴此在规定的设计使用年限

内，为保证结构具有良好的工作状态，不管建桥采用何种材料,

经常的养护维修是非常重要的和必需的，本条强调设计应充分考

虑便于养护维修。

3. 0. 18 桥梁建设应考虑各项必需的附属设施的布置和安排，以

免桥梁建成后再重新设置，损伤桥梁结构或破坏桥梁外观。具体

规定详见本规范第 9章。

3.0.19 对桥上或地下通道内敷设的管线作出规定主要是确保桥

梁或地下通道结构的运营安全，避免发生危及桥梁或地下通道自

身和在桥上或地下通道内通行的车辆、行人安全的重大燃爆事

故。国务院颁发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 年第 198 号令）

第四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在桥梁上架设压

力在 4公斤/平方厘米（0.4 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10 千伏以

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燃爆管线」对于按本条规定允许在桥上

通过的压力不大于 0. 4 兆帕燃气管道和电压在 10kV以内的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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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线，其安全防护措施应分别满足现行的《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GB 50028、《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 的规定
要求。

对于超过本条规定的管线，如因特殊需要在桥上或地下通道

内通过，应作可行性、安全性专题论证，并报请主管部门批准。

3. 0. 20 城市重要桥梁竣工后应做荷载试验，测定桥梁的静力和

动力特性，有关试验资料可作为桥梁运行期间继续监测和健康评

估的依据。

3.0.21 为保证桥梁结构在设计基准期内有规定的可靠度，必须

对桥梁设计严格实施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根据现行《工程结构

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T 50153附录 B桥梁设计的质量控制
应做到：勘察资料应符合工程要求、数据正确、结论可靠，设计

方案、基本假定和计算模型合理、数据运用正确。设计文件的编

制应符合《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 2000年 9月 25日）和现行《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

度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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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桥 位选择

4.0.1 我国大多数城市因河而建，有的山城依山傍水。城因河

而兴，河以城为依托。桥梁建设应在城乡规划的指导下进行。桥

位应按城市交通建设和发展需要，同时注意发挥近期作用的原则

来选择。

城市河（江）道多属渠化河道，沿河（江）两岸，一般都有

房屋、市政设施、驳岸、堤防等，桥位选择和布置应对上述建筑

物的安全和稳定性给予高度重视和周密考虑。

4.0.2 桥梁是永久性的大型公共设施，应有一定的安全度和耐

久性。一般情况下，狭窄的河槽，河床比较稳定，水流较顺畅，

在这种河段上选择桥位，会减少桥长。不良地质河段，常会增加

基础处理的难度，增加桥梁的造价，或影响桥梁的安全和使用寿

命，因此桥位应尽量避免这些地段。河滩急弯、汇合处，水流流

向多变，流速不稳定，对航运和桥梁墩台安全不利。在港口作业

区，船舶载重较大，且各项作业交错进行，发生船舶撞击桥墩的

机会较多，对船舶航运和桥梁安全运营非常不利，桥位亦应尽量

避免这些地区。容易发生流冰的河段，小跨径桥梁容易遭受冰冻

胀裂甚至冰毁，在选择桥位时也应该考虑这一因素。某市的一座

公路桥，就因大面积流冰而遭毁。

4.0.3 一般情况下桥梁纵轴线以与河道水流流向正交（指桥梁

纵轴线与水流流向法线的交角为 0°） 布置为好，这样可简化结

构布置、缩短桥长，降低造价。但城市桥梁常受两岸地形地物的

限制，并受规划道路的影响，本规范第 4. 0.2条规定“中、小桥
桥位宜按道路的走向进行布置”。鉴此，中、小桥梁如条件所限

可考虑斜交或弯桥，但应同时考虑本规范第 3. 0.16 条的有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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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通航河道的主流宜与桥梁纵轴线正交，如有困难时其偏

角不宜大于 5°, 这是从船舶航行安全考虑。通航净宽及加宽值,

对内河航道、通航海轮的航道可分别按现行《内河通航标准》

GB 50139、《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JTJ 311的有关规定计算
确定。当桥位布置有困难，交角大于 5°时，应加大通航孔的跨

径。计算公式如下：

L = Z+bsing
a cosa

式中：L—相应于计算水位的墩（台）边缘之间的净距（m）；

I一一通航要求的有效跨径（m）（应不小于由航迹带宽

度与富裕宽度组成的航道有效宽度）；

b—墩（台）的长度（m）；

a——内河桥为垂直于水流主流方向与桥梁纵轴线间的
交角 （°）, 跨海桥为垂直于涨、落潮流主流方向与

桥轴线间的大角 （°）。

通航河流上的桥梁的桥位选择，尚应符合现行《内河通航标

准》GB 50139中的下列规定：

1 桥位应避开滩险，通航控制河段、弯道、分流口、汇流

口、港口作业区、锚地；其距离，上游不得小于顶推船队长度的

4倍或拖带船队长度的 3倍；下游不得小于顶推船队长度的 2倍

或拖带船队长度的 1.5倍。

2 两座相邻桥梁轴线间距，对 I V级航道应大于代表船

队长度与代表船队下行 5min航程之和，W VD1级航道应大于代

表船队长度与代表船队下行 3min航程之和。

若不能满足上述 1、2 条要求的距离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保证安全通航。在不能满足 1、2条要求，而其所处通航水域无

碍航水流时，可靠近布置，但两桥相邻边缘的净距应控制在 50m

以内，且通航孔必须相互对应。水流平缓的河网地区相邻桥梁的

边缘距离，经论证后可适当加大。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大江、大河及沿海近海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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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修建跨越通航海轮航道上的桥日趋增多，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

展，有必要增加通行海轮桥梁的桥位选择的条文，并应遵循现行

《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JTJ 311 的规定：“桥址应远离航道弯
道、滩险、汇流口、渡口、港口作业区和锚地，其距离应能保证

船舶安全通航。通航海轮的内河航道桥梁上游不得小于代表船型

或控制性顶推船队长度 4倍的大值，下游不得小于代表船型或控

制性顶推船队长度 2倍的大值；跨越海域的桥梁上、下游均为不

得小于代表船型长度的 4 倍；通航 IO,DWT（船舶等级）及以上
船舶航道上的桥梁，远离的距离可适当加大。不能远离时需经实

船试验或模型试验论证确实。在航道弯道上建桥宜一孔跨越或相

应加大净空宽度。”

4.0.7 泥石流是一种携带大量泥、石、砂等物质，历时短暂的

山洪急流，对桥梁等构筑物的破坏性极大。在泥石流地区选择桥

位时应采取措施，以保证桥梁安全。一般选桥位时应尽量避开泥

石流地区；不能避开时可采用大跨跨越。在没有条件建大跨时,

应尽量避开河床纵坡由陡变缓，断面突然收缩或扩大，及平面急

弯处，因这些地段容易使泥石流沉积、阻塞。

4.0.8 桥位上空若有架空高压送电线路通过或桥位旁有架空高

压电线时，对桥梁的正常运营存在不安全因素，尤其在大风天或

雷雨天，或极端低温时，更为严重。因此桥梁不宜在架空送电线

路下穿越，桥梁边缘与架空电线之间的水平距离除国家现行标准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GB 50061 及《110
500kV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T 5092 有所规定外，
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规定不得小
于高压电线的塔（杆）架高度。

4.0.9 桥位附近存在燃气输送管道、输油管道、易爆和有毒气

体等危险品工厂、车间、仓库，对桥梁正常运营存在安全隐患。

本规范第 3. 0.19 条已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1996 年第 198 号令）的规定提出：“不得在桥上敷设污水管，

压力大于 0.4MPa的煤气管和其他可燃、有毒或腐蚀性的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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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管。”因此不符合此规定的燃气输送管道，输油管道不得借桥

过河。当桥位附近有燃气输送管道、输油管道时，桥位距管道的

安全距离，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GB 50253等规范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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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桥 面净空

5.0.1 特大桥、大桥桥长长、建设规模大、投资高，而从已建

成的特大桥、大桥上行人通行情况来看，行人大多选择乘车过

桥，步行过桥者为数不多，从经济适用角度考虑，特大桥、大桥

人行道宽度不宜太宽，鉴此本规范 5. 0.1条提出特大桥、大桥人
行道宽度宜采用 2. 0m 3. 0mo
5.0.2 本条条文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
的相关条文规定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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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桥梁的平面、纵断面和横断面设计

6.0.1 桥梁在平面上宜做成直桥，这对于简化设计、方便施工、

保证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造价等均较为有利。但由于城市原有道

路系统并非十分理想，已有建筑比较密集，交通设施布设复杂,

如将桥梁平面布置为直桥，可能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或是满足

不了道路线路上的技术要求，或是增加大量拆迁，或是较严重地

影响已有的重要设施及重要建筑的使用等等。为此，可以在平面

上做成弯桥。弯桥布置的线形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

计规范》CJJ 37 的规定。
6.0.2 下承式、中承式桥的主梁、主桁或拱肋和悬索桥、斜拉

桥的索面及索塔都是桥梁的主要承重构件，对桥梁结构的安全至

关重要，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桥梁结构安全。

6.0.3 “桥面车行道路幅宽度宜与所衔接道路的车行道路幅宽

度一致”，这是为了不致使桥上车行道路幅与道路车行道的路幅

交接不顺。当道路现状与规划断面相差很大时，如桥梁一次按规

划车行道建成，既造成兴建困难，又导致很大的浪费，则可按本

规范第 3. 0.1条规定考虑近、远期结合，分期实施。
如城市道路的横断面按三幅或四幅布置，中间有较宽的分隔

带或很宽的绿化带，整个路幅非常宽，此时，线路上的桥梁宽度

布置要分别对待，妥善解决。

小桥的车行道路幅宽度（指路缘石之间）及线形取其与两端

道路相同，目的是保证路、桥连接顺直，不使驾驶员在视野和行

车条件的适应上发生变化，从而达到过桥交通与原道路线形一致

舒适通畅，且投资增加不多。

在一般情况下，桥上不应设绿化分隔带，因绿化土层薄，树

木易枯萎；土层厚则对桥梁增加不必要的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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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大桥、大桥、中桥，如果两端道路有较宽的分隔带，若

桥面缘石间宽度与道路缘石间的宽度相同，将会使桥梁上、下部

结构工程量增加，大大增加工程费用。因而，按本规范第 5.0.2
条规定，特大桥、大桥、中桥车行道宽度取相当于两端道路的车

行道有效宽度（即不计分隔带或绿化带宽度）的总和。这样，桥

面虽然收窄了，但并不影响车流通行。

6.0.6 桥梁纵断面布设不当，对安全、适用、经济、美观都有

影响。

桥面最小纵坡不宜小于 0.3%, 主要是考虑桥面排水顺畅。
桥面纵坡和竖曲线原则上应与道路的要求一致。

桥面最大纵坡、坡度长度与竖曲线的布设要求见现行行业标

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 的相关规定。
长期荷载作用下的构件挠曲和墩台沉降，会改变桥面纵断面

的线形，影响行车的舒适性和桥梁美观。

6.0.7 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桥上通行车辆和行人的安全,

避免由于车辆失控，坠入桥下，冲入对向车道等，造成重大伤亡

事故和财产损失。通常而言，合理设置防撞护栏可以有效降低车

辆坠桥及冲人对向车道风险，但出于经济、景观等需求，实际工

程中仍大量采用路缘石分隔车行道和人行、非机动及检修道。本

次条文修订中，对于城市快速路桥梁、跨越条件复杂的桥梁及大

型缆索桥梁（一级〉要求应采用防撞护栏，以降低事故风险。

而城市主干路、次干路桥梁或跨越条件相对简单的城市桥梁，允

许采用路缘石分隔。根据在重庆、贵阳等城市调研，路缘石大于

40cm且人行道宽度较宽后，较少发生车辆冲出桥侧事故。据此,
对车速相对较高、易造成人员伤亡和二次事故的桥梁（二级）,

规定了路缘石高度大于 40cm且人行道宽度大于 2m, 其余桥梁
（三级）则可设置 25cm 35cm高度的路缘石。

超过 40cm的路缘石可采用设置警示、防滑带、隔离栏杆等
措施防止行人跌落受伤。

检修道指供养护、维修人员通行的专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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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必须充分重视桥梁车行道排水问题。桥面积水既有碍观

瞻，也影响行车安全。因排水不畅在桥面车道形成薄层水，当车

速较高，制动时会导致车轮与路面打滑，易发生事故。

排水孔一般均在车道路缘石处，故不论纵坡多大，均需有横

向排水坡度。

城市桥常较公路桥宽，从理论上讲，其横向排水要求应比公

路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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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桥梁引道、引桥

7.0.1 桥梁引道本身属道路性质，故应按《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37的规定布设。引桥系桥梁结构，故应按本规范规定布设。
7.0.2 桥梁引道与引桥长度关系到桥梁工程的总投资和桥梁景

观效果。为片面强调桥梁美观，某些桥梁布设采用长桥短引道,

造成引桥下空间狭小，如不作封闭处理，保洁人员无法清洁，不

利于城市管理。同样，为降低工程投资，采用短桥长引道会影响

城市景观，位于软土地基上的高填土还会引起较大的路堤沉降。

为合理布设桥梁的引道、引桥，应从安全、经济、美观等方面进

行综合比较，避免不合理的长桥短引道或短桥长引道布设。

7.0.3 市区、特别是老市区受条件限制在布设引道、引桥时易

造成两侧街区出入交通堵塞，为保证消防、救护、抢险等车辆进

出畅通，应结合引道、引桥、街区支路和防洪抢险的要求布设必

要的通道，处理好与两侧街区交通的衔接。

桥梁引道为填土路堤时，尤其是在软弱地基上设置较高的引

道时，路基沉降会对附近建筑物和原有地下管道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城市给水排水等地下管道破坏后会造成桥梁引道、引桥塌

陷，因此宜将给、排水等刚性地下管道移至桥梁引道范围以外

布设。

引桥的墩、台沉降会影响附近建筑物。在墩、台施工时也会

影响附近建筑物，特别在桩基施工时更容易影响附近建筑物。

具有较大纵坡的引道上不宜设置平交道口，工厂、街区出人

口、车辆停靠站。

7.0.4 主要是为了提高桥梁使用时的安全性。

7.0.5 鉴于本规范第 5. 0. 2条、第 6. 0. 3条中已分别规定特大
桥、大桥、中桥的桥面宽度可适当减小，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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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提出桥与路的缘石在平面上应设置缓和接顺段。

7.0.6 简化设计，改善桥梁立面景观效果。

7. 0.7 桥台侧墙后端要深入桥头锥坡 0.75m（按路基和锥坡沉
实后计），是为了保证桥台与引道路堤密切衔接。

台后设置搭板已在城市桥上使用多年，实践表明这是目前治

理桥头跳车简单、实用且有效的办法。

7.0.8 桥头锥坡填土或实体式桥台背面的一段引道填土，宜用

砂性土或其他透水性土，这对于台背排水和防止台背填土冻胀是

十分必要的。在非严寒地区，桥头填土也可以就地取材，利用桥

址附近的土填筑或采用土工合成材料及其他轻质材料填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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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立交、高架道路桥梁和地下通道

8.1 一 般规定

8.1.1 在城市交通繁忙的区域或路段是否需要建立交、高架道

路桥梁或地下通道，应按城市道路等级（快速路、主干路等）、

交叉线路的种类（城市道路、轨道交通、公路以及铁路）和等级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铁路干线、支线、

专用线及站场区等）、车流量等条件综合考虑，作出规划，按现

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 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布置。

8.1.2 设计立交、高架道路桥梁和地下通道时，因受当地各种

条件制约，其平面布置、跨越形式、跨径、结构布置等方案是比

较多的，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8. 1.1条的规定要求外，根据经验,
提出应按以下各条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1 城市立交、高架道路的交通量大、涉及面广，建成后改

造拓宽、加长、提高标准比较困难。特别是地下通道，扩建难度

更大，改建费用更高，故强调主体部分宜按规划一次修建。在特

殊情况下（如相交道路暂不兴建等），次要部分（如立交匝道）

可分期建设，但要考虑后建部分的可实施性。

2 城市征地、拆迁（尤其对城市中心区或较大建筑）是个

大问题，拆迁费用巨大，有时往往是控制整个工程能否实施的关

键，故提出特别注意。

3 本规范第 7. 0.3条已提出“桥梁引道及引桥的布设，应
处理好与两侧街区交通的衔接，并应预留防洪抢险通道」同样

对于立交、高架道路的匝道以及地下通道的引道布设亦可能会由

于对邻近原有街区的交通出行考虑不周，特别是填土引道或下穿

地下通道的引道往往会引起消防、救护、抢险车辆的出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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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邻近街区周边行人及非机动车交通带来不便。为解决这类问

题，设计时常需在引道两侧另辟地方道路（辅道系统），解决周

边车辆出入、转向及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通行的问题，增加了工程

投资规模。因此，设计中应全面考虑。

4 立交、高架道路桥梁的总体布置和外形处理不当，会带

来不良景观。高架道路桥下空间的利用也要综合考虑，如作为停

车场，则桥下须满足车辆进、出口位置，出、人路线以及行车视

距等要求，这样可能会影响桥跨布置和墩、台的形式。作为交通

枢纽的立交桥梁、位于快速路上的高架道路桥梁在桥下不应设置

商场、自由集市等，以免干扰交通，影响使用功能。

5 地形、地物将影响立交的平面布置（正、斜、直、弯）。

地质、地下水情况及地下工程设施对选用上跨桥还是下穿地下通

道起决定作用，在设计时应仔细衡量。

6 城市中各类重要管线较多，使用不能中断。在修建立交

或高架道路时应考虑桥梁结构的施工工艺对城市管线的影响，对

不能切断的城市管线会出现先期二次拆迁而增加整个工程投资。

对于下穿结构会遇到重力流排水管的拆改等问题，在设计时应妥

善解决。

7 在城市改造中，拟建立交附近会有较多的建筑物，立交

形式、结构、施工工艺会对原有建筑和景观产生不同影响。

通常，总是在重要、交通繁忙的道路或道路交叉口，枢纽修

建高架道路或立交，在施工中必须维持必要的交通，尤其是与铁

路交会的立交要保证铁路所需的运行条件，在设计中必须加以

考虑。

在设计中选用的结构形式，特别是基础形式，要充分考虑拟

建工程对规划中的邻近建筑物的影响。这方面也有一些教训。如

某市的一座跨线铁路立交（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其墩、

台、引道挡土墙均采用天然地基（该工程位于铁路站场区，限于

当时的技术条件，采用桩基等人工基础，将影响铁路运行），引

道挡土墙高出地面 8m左右，在当时被认为是在软土地基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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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一项优秀设计。后因交通需要，规划部门欲利用两侧既有

道路，在立交两侧加建地下通道。但在具体设计时发现：如要保

证原有墩、台、挡土墙的基础稳定，新开挖基坑需离原挡土墙

15m以外，不能按规划设想利用既有道路，只得另觅新址，并
使邻近地区成为新建较大结构工程的禁区。

8 在城市建成区或居民集中区域修建立交或高架道路时,

由于行车条件的改善，往往机动车的行车速度较高，其尾气、噪

声对周边的影响不容忽视，必要时应采取工程措施（如增设隔声

屏障等）减小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8.1.3 立交、高架道路的平面、纵断面、横断面设计

1 提出了平面设计要求。

2 提出了纵断面设计要求。下穿地下通道设有凹形竖曲线，

竖曲线最低点不宜设在地下通道暗埋段箱涵内，可将其设在敞开

段引道内，这是为了使暗埋段地下通道内不易产生积水，地下通

道内路面潮湿后易干，以免人、车打滑。因此一般在地下通道内

常不设排水口，通常利用边沟纵向排水至设在竖曲线最低点的引

道排水口，进入集水井，用泵将集水井中的水排出。一般在引道

下设集水井要比地下通道下设集水井方便。

根据《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 规定。非机动车车行道
坡度宜小于 2.5%,大于或等于 2.5%时，应按规定限制坡长。

3 提出了对横断面布置的要求。

4 立交区段的各种杆、柱、架空线网的布置，不要呈凌乱

状，线网宜入地。照明灯具布置要与两端道路结合良好。

8.1.4 本条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 的规
定制订。

8.1.6 墩、柱受汽车撞击作用的力值、位置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的规定取值。对易受汽车撞
击的相关部位应采用如增设钢筋或钢筋网、外包钢结构或柔性防

撞垫等防护构造措施，对于采用外包钢结构或柔性防撞垫等防护

构造措施，安全带宽度应从外包结构的外缘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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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本条提出：“高架道路桥梁长度较长时，应每隔一定距离

在中央分隔带上设置开启式护栏,”主要是为了疏散因交通事故

等原因造成车辆阻塞，为救援工作创造条件。

8.2 立交、高架道路桥梁

8. 2.1 当桥梁与桥下道路斜交时，为满足桥下车辆的行车要求

可采用斜桥方式跨越。当斜交角度较大（一般大于 45。）时，主

桥梁上部结构受力复杂。随着斜交角度的增大，钝角处支承力相

应增大；而锐角处支承力相应减少，甚至可能会出现上拔力。由

于斜桥在温度变化时会产生横向位移和不平衡的旋转力矩，从而

导致“爬移现象”。因此，当斜交角度较大时，宜采用加大跨径

改善斜交角度或采用斜桥正做（如独柱墩等）的方式改善桥梁的

受力性能。同时，应满足桥下行车视距的要求。

8.2.2 弯扭耦合效应是曲线梁桥力学性质的最大特点，在外荷

载作用下，梁截面产生弯矩的同时，必然伴随产生“耦合”扭

矩。同样，梁截面内产生扭矩的同时，也伴随产生“耦合”弯

矩。其相应的竖向挠度也与扭转角之间对应地产生耦合效应。因

此，曲线梁桥在选择结构形式及横断面截面形状时，必须考虑具

有足够的抗扭刚度。

对于曲线桥梁，特别是独柱支承的曲线梁桥。在温度变化、

收缩、徐变、预加力、制动力、离心力等情况作用下，其平面变

形与曲线梁桥的曲率半径、墩柱的抗推刚度、支承体系的约束情

况及支座的剪切刚度密切相关，在设计中应采用满足梁体受力和

变形要求的合理支承形式，并在墩顶设置防止梁体外移、倾覆的

限位构造等。

在曲线梁桥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国内各地曾多次发生过上部

结构的平面变形过大而发生破坏的情况。如某市一座匝道桥，上

部结构为六孔一联独柱预应力连续弯箱梁。箱梁底宽 5. 0m, 高
2.2m, 桥面全宽 9. 0m, 桥梁中心线平曲线半径R=255m, 桥梁
中心线跨度分别为: 22.8m、35m、55m、39.9m、55m、3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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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联长度为 239. 7m。该匝道桥在建成运营1年半后，突然发生
梁体变位。各墩位处有不同程度的切向、径向和扭转变位。端部

倾角达 2. 42°, 最大水平位移达 22cm。最大径向位移达 47cm；
各墩顶支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过量变形和损坏。边墩曲线内侧的

板式橡胶支座脱空，造成外侧的板式橡胶支座超载后产生明显的

压缩变形；独柱中墩盆式橡胶支座的大部分橡胶体从圆心挤出支

座钢盆外。

自 2007年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桥体倾覆失稳直至垮塌事故。

事故基本特征为：上部结构采用整体式箱梁；结构体系为连续

梁，上部结构采用单向受压支座；桥台或过渡墩采用双支座或三

支座，跨中桥墩全部或部分采用单支座。本次修订相应增加了抗

倾覆原则与要求。

8. 2.3 当桥梁纵坡较大时，对于桥梁，特别是独柱支承的桥梁

由于结构重力、制动力、收缩、徐变和温度变化的影响，有向下

坡方向发生累计位移的潜在危险。如某地一座匝道桥，桥宽

10. 5m, 墩柱高度 121n 左右，单箱单室箱形截面，纵向坡度
3.5%, 在建成通车 5年后发生沿下坡方向的累计位移，致使伸

缩缝挤死不能保证其使用功能。因此，在连续梁的分联长度、墩

柱的水平抗推刚度上应引起重视。

8. 2.4 30m以下跨径，并为宽桥跨越街道时，对于下穿道路上
的人群，墙式桥墩会妨碍视线，同时由于墙面过大，产生压抑

感。采用柱式墩效果较好，但应注意合理安排桥墩横向墩柱数、

截面形状与尺寸大小，以免墩柱过多、尺寸过大影响视觉和

景观。

8.3 地 下通道

8.3.1 “位于铁路运营线下的地下通道，为保证施工期间铁路

运营安全，地下通道位置除应按本规范第 8. 1.1条的规定设置
外，还应选在地质条件较好、铁路路基稳定、沉降量小的地段。”

主要是为了避免地下通道基坑施工时，铁路路基发生大体积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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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如果地质条件确实较差，施工困难，则应选地质条件较好的

位置，并据此调整线路的走向或采用上跨方案。

8.3.2 较长的地下通道，在行驶机动车的车行道孔中，若无人

行道，为了保证执勤、维修人员安全，应设置检修道。孔中车行

道窄时，在一侧设检修道；车行道较宽时，应在两侧都设检

修道。

8.3.3 地下结构的裂缝宽度一般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计算。
8.3.4 城市地下通道有时下穿铁路站场区或作业区，故在布置

这类地下通道长度时，除满足上跨铁路线路的净空要求外，还应

满足管线、沟漕、信号标志等附属设施和人行通道的需求。

8.3.6、8.3.7 为防止地面水、地下水渗入地下通道，要求地下

通道箱涵能满足防水要求。根据现行《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的相关条文，由原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提供的大量试验资

料表明，采用普通级配配制强度为 C30 的混凝土其抗渗等级均
大于 P12。鉴此本条提出地下通道箱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30, 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应低于 P8。箱体防水层设置，伸缩缝、
沉降缝的防水要求见本规范第 9. 2. 2条与第 9. 3. 5条。
8.3.8 斜交角度过大会导致地下通道结构受力复杂、施工困难,

据此本条提出斜交角度不应大于 45°。
8.3.9 一般情况下，地下通道及与其衔接的引道结构下卧土层

为黏土时，采用盲沟倒滤层形式的排水抗浮措施较为经济、合

理；下卧层为砂性土层时宜根据抗浮计算采用其他形式的抗浮措

施，抗浮安全系数宜取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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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桥梁细部构造及附属设施

9.1 桥 面铺装

9.1.1 桥面铺装是车轮直接作用的部分，要求平整、防滑、有

利排水。桥面铺装亦可以认为是桥梁行车道板的保护层，其作用

在于分布车轮荷载、防止车轮直接磨损行车道板，使桥梁主体结

构免受雨水侵蚀。为了保证行车舒适、平稳，便于连续施工，桥

面铺装的结构形式宜与所在位置的道路路面相协调。综合行车条

件、经济性和耐久性等因素，桥梁的桥面铺装材料宜采用沥青混

凝土和水泥混凝土材料。

9.1.2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桥梁和次干路上的特大桥、大桥,

桥面铺装大多数采用沥青混凝土，一般为两层，上层为细粒式沥

青混凝土，具有抗滑、耐磨、密实稳定的特性；下层为中粒式沥

青混凝土，具有传力、承重作用。在沥青混凝土铺装以下设有水

泥混凝土整平层，以起到保护桥面板和调整桥面标高、平整借以

敷设桥面防水层的目的。

水泥混凝土铺装具有强度高、耐磨强、稳定性好、养护方便

等优点，但接缝多，平整度差影响行车舒适，且存在修补困难等

缺点，目前仅在道路为水泥混凝土路面时才采用。

为保证工程质量、行车安全、舒适、耐久，本条规定了各种

铺装材料性能、最小的厚度及必要的构造要求。水泥铺装层的厚

度仅为面层厚度、未包括整平层、垫层的厚度。

9.L3 钢桥面铺装一般采用沥青混凝土材料，钢桥面沥青混凝

土铺装的使用状况与铺装材料的性能（包括基本强度、变形性

能、抗腐蚀性、水稳性、高温稳定性、低温抗裂性、粘结性、抗

滑性等）、施工工艺、车轮轮压大小、结构的整体刚度（桥梁跨

径、结构形式）、局部刚度（桥面系的构造尺寸）以及桥梁的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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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线形、桥梁所在地的气象与环境条件有关。国内大跨径钢桥

的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的使用时间不长，缺少成熟经验，因此钢

桥面的沥青混凝土铺装应根据上述因素综合分析后确定。

9.2 桥面与地下通道防水、排水

9. 2.1 由于桥梁在车辆、温度等荷载反复作用下桥面板的应力、

变形、裂缝也随着周期性的变化，为适应这种情况，沥青混凝土

桥面必须采用柔性防水层，而刚性防水层易造成开裂、脱落，最

终起不到防水效果。

水泥混凝土由于构造的限制，目前尚无一种完善的防水层形

式。根据目前使用的经验，建议采用渗透型或外掺剂型的刚性防

水层形式。对于在水泥混凝土铺装和桥面板之间设置防水层的做

法，应注意到防水层的厚度会影响水泥混凝土铺装的受力状态，

对此设计应有切实的措施和对策。

9.2.3 桥面防水是桥梁耐久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延长桥梁寿

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桥面防水又是一个涉及铺装材料、设

计、施工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还必须和桥面排水等配合，做到

“防排结合”。

桥面应有完善的排水设施，必须设排水管将水排到地面排水

系统中，不能直接将水排到桥下。过去对跨河桥梁不受限制，现

在应重视环保净化水源，对跨河桥、跨铁路桥也不能直接将水排

入河中或铁路区段上。

排水管直径不仅以排水量控制，还应考虑防止杂物堵塞。根

据以往经验，最小直径为 150mm。
排水管间距根据桥梁汇水面积和水平管纵坡而定。参照《公

路排水设计规范》，全国地区的设计降雨量，以北京地区为例，5

年一遇 lOmin降雨强度 q5,io =2. 2mm/min（北京地区能包容全
国80%以上），如按快速路、主干路桥梁设计重现期为 5年，降
雨历程为 5min, 则其降雨强度 Qs.io =3. 03mm/min, 按 6150 泄
水管其纵坡为，=1%和，=2%时，计算出每平方米桥面面积所

79



需设置的排水管面积分别为 43mm2和 30mm2, 如考虑两倍的安
全率，则为 86mm2和 60mm2。以此作为确定排水管面积的依据。
根据美国规范，当降雨强度为 100mm/h（1.67mm/min）

时，横坡为3%, 150mm的氯乙烯管能排除汇水面积为 390m2

（坡度 1：96）和 557m2（坡度 1:48）的水量（见下表）。折合
相当的降雨强度，每平方米桥面排水管面积为 81mm2 /m?和
58mm2/n?。如计算两倍安全率，则也和本条规定的数据相一
致的。

管径

(mm)

容许的最大水平断面积（n?）

水平排水管

坡度 1 ：96 坡度 1：48 坡度 1：24

100 144 200 238

125 251 334 502

150 390 557 780

200 808 1106 1616

250 1412 1821 2824

300 2295 2954 4589

根据南方潮湿地区如广东，q5,io =2. 5 3.Omm/min；西北
干燥地区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等，如」0=0.5 1. 5mm/
min（详见《公路排水设计规范》JTJ018-97、图 3. 07-1, 对排
水管面积作出适当调整）。

桥面排水必须设置纵坡和横坡，不宜设置平坡（坡度为零），

对于高架桥梁一般应设凸型竖曲线纵坡，当桥梁过长或其他原因

需要凹形竖曲线纵坡时根据《公路排水设计规范》JTJ 018-97
在曲线最低处必须增加排水口数量。

参照《日本高等级公路设计规范》（1990年 6 月），桥上排

水管的纵坡原则上不小于3%,如纵坡过小会影响桥面径流水量

的排泄，应加大排水管面积。

9.2.4 地下通道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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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常情况下，地下通道内需设排水泵，采用雨水设计的

重现期要比两端道路规划的重现期高一些。国家现行标准《室外

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对立交
排水设计原则，设计重现期有明确规定，规定立交范围内高水高

排、低水低排的设计原则。

2 提出为了不使地面水流入地下通道的一些措施。

3 条文中所提的措施是为了保证地下通道路面车道排水畅

通，减少路面薄层水影响，以保证行车安全。

4 强调不能自流排水时设泵站的重要性。因为一般道路短

时间内积一些水问题不大，而地下通道所处地形低，若路面积水

较深，拦截无效流入地下通道，而排水泵能力不足，则地下通道

有被水灌满的危险。某地下通道在一次暴雨时，积水深达 2. 0m,

这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地下通道照明等设施亦会受到损坏。

5 采用盲沟排水的目的是降低地下水对结构的压力，若失

效将危及地下通道结构的安全，故必须保证。

9.3 桥面伸缩装置

9.3.1 简支梁连续桥面，类似于连续梁，减少了多跨简支梁的

伸缩缝，使桥面行车舒适，节省造价，方便养护，这是目前仍在

采用的原因。但从使用效果看，简支梁端连续桥面部位的构造较

弱，该处桥面容易开裂，从长远看是全桥“薄弱”环节，影响桥

梁耐久性，破损后也难以修复，因此本条对使用范围作出一定的

限制，并且对构造提出一定的要求。

9.3.2 桥梁伸缩装置使用至今已有很多类型，到目前为止比较

成熟和常用的有模数式和梳板式。伸缩装置关键之一是和梁端的

锚固，不少是由于锚固不善被破坏的。

对于浅埋嵌缝式伸缩装置，由于到目前为止，从材料、构

造、机理等各方面都还存在着问题，从使用效果上也有不少失败

的教训，因此在快速路、主干路上不能使用。

9.3.3 桥梁伸缩装置安装的时间温度是计算伸缩量的一个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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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考虑条文中列举的多方面因素。过去设计伸缩装置时,

常仅只计及温度、收缩等 1 2项，导致伸缩量不够，检查一些

旧桥时发现伸缩装置拉断、拉脱的情况，因此除温度、收缩外其

余伸缩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异型桥（包括斜、弯桥）是空间结

构，结构变形大小和方向存在着任意性，因此必须检算纵横向的

错位量。

9.3.4 对北方使用除冰盐地区，由于盐水氯离子渗人钢筋混凝

土，破坏了钢筋钝化膜使钢筋锈蚀，混凝土受损，所以在桥梁容

易受到水侵蚀的部位，应进行耐久性处理如采用钢筋阻锈剂等。

9.4 桥 梁支座

9.4.1 桥梁支座是联系上下部结构并传递上部结构反力的传力

装置，也是形成结构体系的关键部件，如果支座不够完善会造成

因体系受力变化带来的影响，因此支座的合理选择在设计中至关

重要。

球形钢支座能适应较大的转动角度，但转动刚度较小，在弯

桥设计中为增大主梁抗扭刚度，一般仍使用盆式橡胶支座，只有

转角较大或其他特殊要求时才采用球形钢支座。

9.4.2 板式橡胶支座有规定的使用年限，而且比桥梁主体结构

设计使用年限期短得多，根据北京市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修建
的桥梁检查，板式橡胶支座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损坏，有一定数量

的支座需要更换。因此设计时应在墩台帽顶预留更换空间。

支座安装时要考虑施工时的温度，以及施工阶段的其他影响

（如预应力张拉等），设计中若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会使成桥

后支座受力和变形“超量”，造成支座剪切变形过大，墩台顶面

混凝土拉裂等现象。

9.4.3 一般情况下在主梁的墩、台部位处均需设置“横向限位”

构造，特别是斜、弯、异型桥及采用四氟滑板橡胶支座的上部结

构，根据其受力特点及四氟滑板橡胶支座的滑移特性，主梁端部

会产生水平转动和横向位移，为保持梁体平面线型和桥梁伸缩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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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正常使用，保证梁体安全，更应在主梁的墩、台部位处设置

横向限位设施。限位设施的间隙和强度应根据计算确定。

9.4.4 弯桥、坡桥必须具有一定的纵向水平刚度，以避免梁体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由于水平制动力、温度力或自重水平分力等

的作用，产生纵向“飘移”（是累计的不可逆飘移）变位。大中

跨钢桥如采用板式橡胶支座，由于梁底支座楔形钢板在施工制作

时产生的微小坡面误差，在自重水平分力及反复温度力的叠加作

用下，由于桥体水平刚度较小，微小的不平衡水平力就会累计产

生不可逆的单向水平飘移变位。如 1998 年建成的某大桥为三孔

62m+95m+62m钢箱连续梁，全桥采用板式橡胶支座，桥面纵
坡仅为，=0.28%,建成后第二年夏天发生梁体自东向西（下坡

方向）移动，西侧伸缩缝挤死，东侧伸缩缝拉开 7. 5cm, 梁端支

座累计推移100mm。究其原因是胀缩力的不平衡作用，由于桥

梁的纵坡产生微小的自重水平分力，叠加夏天较大的温差力，产

生了向西方向的微量位移，日复一日，就累汁成较大的不可逆的

位移量。事后，在中墩上，将梁体与墩顶刚性固定后，加大了桥

体水平刚度，至今再也没有发生“飘移”的现象。

对于中小跨径的多跨连续梁，梁端宜采用四氟乙烯板橡胶支

座或小型盆式纵向活动支座的原因是为了释放水平变形简化梁端

支座的受力状态。

9.5 桥 梁栏杆

9·5. 1 本规范第 6. 0. 7 条规定“桥梁人行道或检修道临空侧应

设置人行道栏杆”。本条规定栏杆高度不小于 1. 10m, 与现行行

业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的规定一致；非机
动车道栏杆高度不应小于1.40m, 与现行行业标准《公路交通安

全设施设计规范》JTGD81关于自行车道的规定一致。栏杆竖
直构件间的最大净间距不得大于 110mm, 与现行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的有关规定相同。栏杆构件应
进行防攀爬设计，防止形成蹬踏面。除石材栏杆外，栏杆底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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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连接时必须设置锚筋，与钢结构连接时必须焊接牢

固，并满足栏杆荷载要求，这是为确保行人安全所必须的，不宜

采用以往栏杆设计中底座仅留桦槽的做法。

9.5.4 桥梁跨越快速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重要铁路

时为防止行人往桥下乱扔弃物、烟头引起火灾及确保桥下车辆安

全，应设置护网，护网高度应从人行道面起算。这在以往的工程

实践中已经得到建设、设计、养护多方认可，是行之有效的

规定。

9.6 照明、节能与环保

9.6.1 9.6.5 根据本规范第 1.0.3 条、第 3.0.7 条、第
3. 0.18条的规定及现行的相关规范和标准提出桥梁设计中有关
照明、节能与环保的一般要求。

9.7 其他附属设施

9.7.1 9.7.5 确保桥梁或地下通道能安全、正常使用，在正常

维护时有足够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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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桥梁上的作用

10. 0.1 根据《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结
构上的作用应包括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和分布力，和引起结构

外加变形和约束变形的原因。”而“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和分

布力，可称为荷载。” 《公路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T 50283 - 1999："结构上的作用应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
用。直接作用为直接施加于结构上的集中力或分布力；间接作用

为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约束变形的地震、基础变位、温度和湿度

变化、混凝土收缩和徐变等。直接作用又称为荷载。”

本规范第 3. 0. 8 条规定：“桥梁结构的设计基准期为 100 年”
需对原《城市桥梁设计荷载标准》CJJ 77- 98 进行适当调整。在
本规范修编过程中曾对城市桥梁车辆荷载标准、公路桥涵汽车荷

载标准，以及两种荷载标准对梁式桥 (包括简支梁、连续梁) 产

生的荷载效应和荷载效应组合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

1 现行荷载标准异同比较

《城市桥梁设计荷载标准》CJJ 77-98

(1) 汽车荷载等级：

城一A级

城一B级

由车道荷载和车辆荷载组成。

(2) 加载方式

桥梁的主梁、主拱和主桁等计算

采用车道荷载，桥梁的横梁、行车道

板桥台或挡土墙后土压力计算应采用

车辆荷载。

不得将车道荷载和车辆荷载的作

用叠加。

《公路桥梁设计荷载标准》JTG D60 - 2004

(1) 汽车荷载等级：

公路一 J 级
公路一 n级
由车道荷载和车辆荷载组成。

(2) 加载方式

桥梁结构的整体计算采用车道荷载；

桥梁结构的局部加载、涵洞、桥台和挡

土墙土压力计算采用车辆荷载。

车道荷载与车辆荷载的作用不得

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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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桥梁设计荷载标准》CJJ 77- 98 《公路桥梁设计荷载标准》JTG D60 - 2004

(3) 适用范围

适用于桥梁跨径或加载长度不大

于 150m的城市桥梁结构。

(4) 车道荷载的计算图式

跨径 2 20m时

城—A级 P=140kN qM=225kN/m
qc=37.5kN/m

中川川u j川川川M5
城一B级 qM=19.0kN/m

P=l30kN gQ=25.0kN/m

川川川日叫叫卜
跨径20mVL≤150m

城一A级

P=300kN 9M=l°°kN/m
%=15.0kN/m

当车道数等于或大于 4 条时，计
算弯矩不乘增长系数。计算剪力应乘

增长系数 1.25。

城一B级

P=l60kN 4M=9.5kN/m
%=11.0kN/m

当车道数等于或大于 4 条时，计

算弯矩不乘增长系数。计算剪力应乘

增长系数 1.30。

(3) 适用范围

无跨径和加载长度的限制，但大跨

径桥梁应考虑车道荷载的纵向折减系数,

见

(4) 车道荷载的计算图式：

। ，

公一I级

gk=10. 5kN/m
Pk：

桥梁计算跨径小于或等于 5m时,

Pk=180kN
桥梁计算跨径等于或大于 50m时,

Pk=360kN

桥梁计算跨径在 5m 50m之间时，

Pk值采用直线内插求得。计算剪力时 Pk
值应乘以 1.2的系数。
公路一 n级，按公路一 I 级乘以

0. 75的系数。

车道荷载的均布荷载应满布于使结

构产生最不利效应的同号影响线上，集

中荷载只作用于相应影响线中一个最大

影响线峰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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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桥梁设计荷载标准》CJJ 77 - 98 《公路桥梁设计荷载标准》JTG D60 - 2004

（6）汽车荷载的横向布置 （6）汽车荷载的横向布置

2.5 0.6 2.5

（7）折减系数

横向折减系数

（7）折减系数

二车道 1.0 二车道 1.0 七车道 0. 52

三车道 0. 8 三车道 0. 78 八车道 0. 50

四车道 0. 67 四车道 0. 67

五车道 0. 60 五车道 0. 60

）六车道 0. 55 六车道 0. 55

（8）冲击系数

车道荷载的冲击系数

20

" 一 80+ /
1—— 跨径（m）

纵向折减系数

当计算跨径大于 150m 时汽车荷载

应考虑纵向折减。纵向折减系数为：

150</o<400 0.97

400<Z°<600 0.96

600≤/o<800 0.95

800≤/o<1000 0.94

Zo≥1000 0.93

其中 2。（m）为桥梁计算跨径。

（8）冲击系数

当/<L 5Hz时，〃=0.05

当 1.5Hz / 14Hz 时，幺 =

0.17671n/-O.0157

当/>14Hz,幺 =0.45

f—结构基频（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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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桥梁设计荷载标准》CJJ 77-98

当 Z=20m时，尸 =0. 2

当 /=150m时，〃=0. 1

车辆荷载的冲击系数

〃=0. 6686 — 0. 30321ogZ

但"的最大值不得超过 0.4。
（9）制动力

一个设计车道的制动力（不计冲

击力）

城一A级：应采用 160kN或 10%
车道荷载并取两者中的较大值。

城一B级：应采用 90kN 或 10%
车道荷载，并取两者中的较大值。

当计算的加载车道为 2 条或 2 条

以上时，应以 2 条车道为准，其制动

力不折减。

（10）荷载组合

与已废除的原《公路桥涵设计通

用规范》JTJ 021 - 89除组合1]1外基本
一致。

（11）其他

《城市桥梁设计荷载标准》CJJ 77-

98中的汽车荷载标准是“根据现代城

市桥梁车辆荷载的特点，参照加拿大

安大略省桥梁设计规范中的有关规定”

并“充分考虑了与公路桥梁荷载标准

（指 JTJ 021- 89）的兼容性”制定的。

（摘自何宗华：《城市桥梁设计荷载标

准》简介）。“加拿大车辆荷载标准是

以 1975 年交通调查为依据”，设计基

准期为 50年（见《城市桥梁设计荷载

标准》P44）。

《公路桥梁设计荷载标准》JTG D60 - 2004

汽车荷载局部加载及在 T梁、箱梁
悬臂板上的冲击系数采用1.3。

（9）制动力

汽车荷载的制动力按同向行驶的汽

车荷载（不计冲击力）计算。

一个设计车道的制动力按车道荷载

的10%计算，但公路 I级荷载的制动

力不得小于 165kN, 公路一U级荷载的

制动力不得小于 90kNo
同向行驶双车道的汽车荷载制动力

为单车道的两倍；同向行驶三车道为单

车道的 2. 34 倍，同向行驶四车道为单车
道的 2. 68倍.
（10）荷载组合

桥梁结构按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

应采用基本组合和偶然组合。

桥梁结构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时应采用短期效应组合和长期效应组合。

（11）其他

现行《公路桥梁设计荷载标准》（见

《公路桥涵设计通行规范》JTG D60 -
2004）以我国近期大量的车辆调查统计、

分析资料为依据，结合我国公路桥梁使

用现状和以往经验测定的，相应的设计

基准期为 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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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荷载及荷载效应组合比较

（1）荷载效应比较（以单车道计）

简支梁

径（m）

比较项
6 10 15 20 22 25 30 35

城一A/
公路一1

跨中弯矩 0. 963 1. 000 1.033 1.058 1.127 1.087 1.028 0. 982

支点剪力 1.001 1.120 1.229 1.311 1.125 1. 100 1.064 1.033

城一B/
公路一口

跨中弯矩 1.157 1.188 1.215 1.236 0. 970 0. 951 0. 922 0. 899

支点剪力 1.083 1.163 1.235 1.289 0. 907 0. 894 0. 879 0. 864

^径（m）

比较项旨'\
40 45 50 55 60 70 80

城一A/
公路一1

跨中弯矩 0. 943 0. 911 0. 884 0. 886 0. 889 0.892 0.898

支点剪力 1.010 0. 989 0. 972 0. 989 1.004 1. 032 1.056

城一B/
公路一n

跨中弯矩 0. 880 0. 865 0. 851 0. 866 0.880 0. 902 0. 923

支点剪力 0. 853 0. 843 0. 835 0. 856 0. 874 0. 908 0. 938

两跨等跨连续梁

X
比较项

跨

屋
径（m）

10 15 20 25 30 35 40 50 60 70

城一A/

公路-]

弯矩
跨中 0. 981 1. 010 1. 031 1.090 1. 031 0. 983 0. 943 0. 881 0. 887 0. 891

中支点 1.283 1.362 1.412 1.039 1.000 0. 971 0. 947 0. 911 0.916 0. 920

剪力
边支点 1.065 1.161 1.232 1.089 1.050 1.018 0.991 0. 949 0. 981 1. 008

中支点 1.228 1.361 1.459 1.121 1.091 1.066 1.045 1.611 1.043 1.072

城一B/

公哈n

弯矩

跨中 1.166 1.1911.208 0. 943 0. 913 0. 890 0. 870 0. 839 0. 8680.893

中支点 1.488 1.572 1.621 1. 039 1.025 1.015 1.007 0. 994 1.019 1.038

剪力

边支点 1,120 1.178 1.227 0. 878 0. 856 0. 839 0. 829 0. 808 0. 846 0.879

中支点 1.251 1.344 1.413 0. 926 0. 916 0. 907 0. 897 0. 881 0. 923 0.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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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等跨连续梁

V
比较项

径 (m)

10 15 20 25 30 35 40 50 60 70

城一A/
公路 I

弯矩

边跨中 0. 966 1.027 1.051 1.087 1.029 0. 982 0. 943 0.883 0. 889 0. 893

中支点 1.236 1.312 1.361 1. 046 1.005 0. 972 0. 946 0. 908 0. 912 0. 917

中跨中 0. 967 0. 991 1.010 1. 093 1.033 0. 984 0. 943 0.879 0. 884 0. 889

剪力

边支点 1.075 1.173 1.2491.091 1.051 1.022 0. 995 0. 954 0. 986 1.012

中支

点左
1.216 1.354 1.4391.120 1.088 1.064 1. 041 1. 008 1.0411.070

中支

点右
1.195 1.320 1.416 1.116 1.082 1.058 1. 035 0. 999 1.034 1.059

城一B/
公路一口

弯矩

边跨中 1.184 1.210 1.229 0. 949 0. 921 0. 898 0. 878 0. 850 0. 877 0. 902

中支点 1.441 1.516 1.566 1. 027 1.0110. 999 0. 989 0. 975 1. 001 1. 022

中跨中 1.152 1.171 1.183 0. 937 0.907 0. 882 0. 861 0. 829 0. 856 0. 879

剪力

边支点 1.129 1.189 1.236 0. 882 0. 860 0. 846 0. 833 0. 814 0. 851 0. 885

中支

点左
1.239 1.338 1.398 0. 426 0. 911 0. 904 0. 893 0. 879 0. 919 0. 954

中支

点右
1.229 1.309 1.377 0. 916 0. 904 0. 893 0. 883 0.868 0. 911 0. 943

四跨等跨连续梁

比较项

径（m）

10 15 20 25 30 35 40 50 60 70

城一A/
公路 I

弯矩

边跨

1中
0. 990 1. 024 1. 046 1.088 1.029 0. 982 0. 943 0. 883 0. 888 0. 893

边跨

2中
0. 984 1. 016 1. 034 1.089 1.0310. 983 0. 943 0. 881 0. 887 0. 891

中支

点 B
1.248 1.3211.3711. 045 1.004 0. 972 0. 946 0. 908 0. 913 0. 917

中跨

点 C
1.269 1.346 1. 396 1. 041 1. 002 0. 971 0. 947 0.910 0. 915 0.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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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V
比较项直\

径（m）

10 15 20 25 30 35 40 50 60 70

城一A/
公路一1

剪力

边支

点 A
1.071 1. 170 1.245 1.0911.049 1. 020 0. 993 0. 952 0. 984 1. 011

中支点

B左
1.213 1.3511.439 1. 120 1.088 1.064 1. 041 1.007 1.0411.069

中支点

B右
1.214 1.340 1.437 1. 119 1.0851.061 1.039 1. 003 1. 040 1.065

中支点

C左
1.1801.307 1.391 1. 112 1.078 1.053 1.029 0. 994 1. 027 1.059

城一B/
公路- D

弯矩

边跨

1中
1.1801.204 1.224 0. 948 0.919 0. 897 0. 876 0. 847 0.875 0. 899

边跨

2中
1. 1701.195 1.2110. 941 0. 914 0. 892 0.871 0. 840 0. 868 0. 891

中支

点 B
1.456 1.529 1.577 1. 029 1.015 1. 003 0. 993 0. 980 1.005 1. 025

中跨

点 C
1. 476 1.554 L 606 1. 036 1.0211.011 1.002 0. 989 1.014 1.033

剪力

边支

点 A
1.124 1.190 1.233 0. 879 0. 860 0. 843 0. 830 0. 811 0. 850 0. 885

中支点

B左
1.239 1.338 1.395 0. 926 0. 913 0. 901 0. 893 0. 880 0. 919 0. 954

中支点

B右
1. 236 1. 326 1. 393 0. 922 0. 910 0. 899 0. 891 0. 875 0. 917 0. 950

中支点

C左
1.207 1.299 1. 359 0.915 0. 900 0. 889 0. 879 0.863 0. 903 0.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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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等跨连续梁

比较项47

径（m）

10 15 20 25 30 35 40 50 60 70

城一A/
公路T

弯矩

边跨

1中
0. 993 1. 023 1.047 1. 087 1.029 0. 982 0. 943 0. 883 0. 888 0. 893

中跨

2中
0. 979 1. 009 1.028 1.090 1.033 0. 983 0. 943 0. 881 0. 886 0. 891

中跨

3中
1.002 1. 034 1.0581.086 1. 029 0. 982 0. 943 0. 863 0. 889 0. 893

中支

点B 1.245 1.321 1.369 1. 045 1.004 0. 972 0. 946 0. 908 0. 913 0. 917

中支

点 C 1.2811.360 1.409 1. 040 1. 001 0.971 0. 947 0. 911 0. 916 0. 920

剪力

边支

点 A 1.071 1.170 1.2451.089 1.052 1.020 0. 993 0. 952 0. 983 1.012

中支点

B左
】.213 1.351 1.439 1.120 1.090 1. 064 1.041 1. 007 1. 041 1.069

中支点

B右 1.207 1.335 1.430 1.117 1.085 1.061 1.038 1. 003 1.039 1.063

中支点

C左
1.1801.308 1.3881.112 1.081 1.053 1. 029 0. 993 1.027 1.055

中支点

C右
1.205 1.3311.4221.115 1.083 1.057 1.037 1.000 1.035 1.063

城iB/
公路 n

弯矩

边跨

1中
1.177 1.206 1.224 0. 948 0. 919 0.896 0. 876 0. 849 0. 875 0. 899

中跨

2中
1.165 1.189 1.256 0. 942 0. 913 0. 889 0. 868 0.838 0.865 0. 889

中跨

3中
1.191 1.215 1.236 0. 950 0. 922 0. 899 0. 880 0. 851 0. 879 0. 902

中支

点B 1.448 1.525 1.575 1. 028 1.013 1.002 0. 992 0. 978 1.004 1.024

中支

点 C 1.486 1.567 1.618 1. 039 1.025 1.014 1.006 0. 993 1.018 1. 037

剪力

边支

点 A 1.124 1.186 1.233 0. 879 0. 860 0. 843 0. 830 0.811 0. 850 0. 885

中支点

B左
1.239 1.338 1.395 0. 926 0. 913 0. 901 0. 893 0. 878 0. 916 0. 954

中支点
B右

1.237 1.322 1.388 0. 922 0. 907 0. 898 0. 888 0.871 0. 917 0. 947

中支点

C左
1.207 1.299 1.355 0. 915 0. 901 0. 889 0. 876 0. 862 0. 903 0. 936

中支点

C右
1.228 1.316 1.382 0. 919 0. 904 0. 898 0. 886 0.870 0. 913 0.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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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荷载效应组合比较（永久作用仅考虑结构重力，可变作

用只计入车辆荷载）。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

（板宽：中板 1.00m, 边板 1.40m, 车行道27. 0m）
空心板计算数据

以上数据摘自上海市市政工程标准设计《先张法预应力混凝

土空心板（桥梁）》。

、^据
板q\ 跨径

计算跨径

（m）

板高

（m）

横向分布系数 冲击系数

跨中（城市/公路）支点 城市一3 公路-；
中板

10 9.46 0.52
0.313/0.323

0.5 0.2 0.430
边板 0.357/0.368

中板
13 12.46 0.62

0.306/0.313
0.5 0.2 0.351

边板 0.341/0.349

中板
16 15.46 0.82

0.303/0.310
0.5 0.2 0.335

边板 0.353/0.361

中板
18 17.46 0.82

0.301/0.306
0.5 0.2 0.292

边板 0.351/0.357

中板
20 19.36 0.90

0.299/0.303
0.5 0.2 0.269

边板 0.344/0.349

中板
22 21.56 0.90

0.297/0.301
0.5 0.197 0.240

边板 0.342/0.347

空心板 城一A/公路一I表

跨径

（m）

计算跨径

（m）

\̂组合

板位

基本组合 短期效应组合 长期效应组合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10 9.46
中板 0.833 0.864 0.988 0.987 0.993 0.990

边板 0.886 0.890 0.989 1.004 0.993 1.003

13 12.46
中板 0.944 0.939 1.003 1.011 1.002 1.008

边板 0.944 0.958 1.002 1.022 1.001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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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跨径

(m)

计算跨径

(m)

组合

板位

基本组合 短期效应组合 长期效应组合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16 15.46
中板 0. 962 0. 972 1. 010 1. 028 1.006 1. 019

边板 0.960 1. 999 1. 008 1. 044 1.012 1. 031

18 17.46
中板 0. 987 1.006 1. 014 1.036 1. 010 1. 026

边板 0. 985 1.032 1. 012 1.053 1. 008 1. 036

20 19. 36
中板 1.001 1.025 1. 014 1.041 1.001 1. 028

边板 0. 998 1. 048 1. 001 1.054 1. 009 1.037

22 21. 36
中板 1. 035 1. 036 1.031 1. 039 1. 020 1. 027

边板 1. 034 1.037 1. 031 1.038 1.020 1. 027

空心板 城一B/公路一U表

跨径

(m)

计算跨径

(m)

组合

板位

基本组合 短期效应组合 长期效应组合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10 9. 46
中板 0.985 0. 915 1. 060 1. 023 1.040 1. 018

边板 0. 985 0. 935 1.054 1. 032 1. 036 1. 023

13 12. 46
中板 1.029 0. 971 1.056 1. 030 1. 036 1. 020

边板 1.026 0. 986 1.051 1.036 1.033 1. 023

16 15.46
中板 1.046 0. 992 1.056 1.037 1.036 1.025

边板 1.036 1. 011 1.052 1. 045 1. 034 1. 030

18 17.46
中板 1.059 1.017 1.057 1. 039 1.037 1.028

边板 1.056 1.035 1.054 1.049 1.035 1. 032

20 19. 36
中板 1.064 1.029 1.052 1. 039 1.033 1. 026

边板 1.061 1. 044 1.050 1.047 1. 032 1.030

22 21. 36
中板 0.976 0.919 0. 992 0. 957 0.996 0. 971

边板 0. 976 0. 929 0. 992 0.963 0. 995 0.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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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张预应力混凝土 T梁
(梁距 2. 25m, 桥宽 12. 75m)

T梁计算数据

、数据

梁位\
跨径

(m)

计算

跨径

(m)

梁高

(m)

横向分布系数 冲击系数

跨中

(城市/公路)

支点

(城市/公路)
城市 公路

中梁
25 24. 30 1. 25

0.554/0.561 0. 811/0. 8n
0. 1918 0. 2233

边梁 0. 635/0. 648 0. 444/0. 489

中梁
30 29. 20 1. 50

0. 553/0. 560 0. 811/0. 811
0. 1832 0. 1953

边梁 0. 641/0. 653 0. 444/0. 489

中梁
35 34. 10 1. 75

0. 552/0. 560 0.811/0.811
0. 1753 0. 1710

边梁 0. 644/0. 656 0. 444/0. 489

中梁
40 39. 00 2. 00

0. 550/0. 558 0. 811/0. 811
0. 1681 0. 1540

边梁 0. 638/0. 650 0. 444/0. 489

中梁
45 43. 90 2. 25

0. 550/0. 558 0. 811/0. 8n
0. 1614 0. 1348

边梁 0. 640/0. 651 0. 444/0. 489

T梁 城一A/公路一 I表

跨径

(m)

计算跨径

(m)

组合

梁位

基本组合 短期效应组合 长期效应组合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25 24.30
中梁 1.021 1.026 1.021 1.027 1.013 1. 018

边梁 1.022 1.011 1.023 1. 015 1.015 1. 010

30 29. 20
中梁 1.005 1. 013 1. 005 1. 012 1.003 1. 008
边梁 1.003 1. 007 1.005 1. 007 1. 003 1.005

35 34. 10
中梁 0. 993 1.003 0. 995 1. 001 0. 997 1.001

边梁 0. 989 1.003 0. 992 1. 001 0. 995 1. 001

40 39.00
中梁 0. 984 0. 994 0. 988 0. 993 0. 992 0. 995

边梁 0. 978 0. 999 0. 983 0. 997 0. 989 0. 998

45 43.90 中梁 0. 978 0. 989 0. 982 0. 987 0. 989 0. 992
边梁 0. 971 0. 998 0. 976 0. 993 0. 985 0.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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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梁 城一B/公路一U表

跨径

(m)

计算跨径

(m)

组合

梁位

基本组合 短期效应组合 长期效应组合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25 24. 30
中梁 0. 973 0. 928 0. 989 0. 960 1.013 1.018

边梁 0. 962 0. 941 0. 983 0. 970 0. 989 0. 981

30 29. 20
中梁 0. 972 0. 930 0. 985 0. 958 0.991 0. 973

边梁 0. 961 0. 948 0. 978 0. 970 0. 986 0. 981

35 34. 10
中梁 0. 971 0. 933 0. 982 0. 958 0. 962 0. 973

边梁 0. 960 0. 954 0. 975 0. 971 0.984 0. 982

40 39.00
中梁 0. 971 0. 936 0. 981 0. 958 0.988 0. 974

边梁 0. 960 0. 958 0. 973 0.972 0. 983 0. 983

45 43.90
中梁 0. 971 0. 938 0. 980 0. 957 0. 988 0. 973

边梁 0. 960 0. 961 0. 971 0.973 0. 982 0. 983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

(桥宽 15.5m, 单箱两室箱形断面、腹板间距 5. 25m)

小箱梁计算数据

、数据

梁位\
跨径

(m)

计算

跨径

(m)

梁高

(m)

横向分布系数 冲击系数

跨中

(城市/公路)

支点

(城市/公路)
城市 公路

中梁
22. 52 21. 76 1.60

0. 916/0. 916 1. 41/1. 41
0. 197 0. 32

边梁 1. 04/1. 05 1. 60/1. 64
中梁

25.52 24. 76 1.60
0. 909/0. 909 1. 41/1. 41

0. 191 0. 27
边梁 1. 025/1. 03 1. 60/1. 64
中梁

28. 52 27. 76 1. 60
0. 904/0. 904 1.41/1.41

0. 186 0. 23
边梁 1.01/1. 02 1. 6/1. 64
中梁

33. 52 32. 66 1. 80
0.899/0. 899 1.41/1.41

0. 178 0. 20
边梁 1. 01/1. 02 1. 60/1. 64
中梁

38. 52 37. 56 2. 00
0. 884/0. 884 1. 41/1. 41

0.176 0. 170
边梁 1.00/1.01 1. 60/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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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箱梁 城一A/公路一I表

跨径

(m)

计算跨径

(m)

组合

梁位

基本组合 短期效应组合 长期效应组合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22. 52 21. 76
中梁 1.009 1.001 1.026 1.029 1.017 1. 019

边梁 1.006 0. 990 1.027 1.025 1. 017 1. 016

25. 52 24. 76
中梁 1.006 1.002 1. 017 1.020 1.011 1. 013

边梁 1.004 0. 992 1. 017 1.015 1.011 1.010

28. 52 27. 76
中梁 1.004 1.003 1. 010 1.012 1. 006 1. 008

边梁 1.000 0. 993 1.008 1.007 1.005 1. 004

33. 52 32. 66
中梁 0. 996 0. 998 1. 000 1. 002 1. 000 1. 002

边梁 0. 992 0. 988 0. 998 0. 997 0.999 0. 998

38. 52 37. 56
中梁 0. 991 0. 993 0. 994 0. 995 0. 996 0. 997

边梁 0. 986 0. 984 0. 991 0. 989 0.994 0. 993

小箱梁 城一B/公路一］［表

跨径

(m)

计算跨径

(m)

组合

梁位

基本组合 短期效应组合 长期效应组合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跨中

弯矩

支点

剪力

22. 52 21. 76
中梁 0. 966 0. 918 0. 996 0. 971 0. 998 0. 981

边梁 0. 960 0. 903 0. 994 0. 962 0. 996 0. 975

25. 52 24. 76
中梁 0. 971 0. 926 0. 993 0. 969 0. 996 0. 980

边梁 0. 966 0. 912 0. 991 0. 960 0. 995 0. 974

28. 52 27. 76
中梁 0. 975 0. 932 0. 991 0. 967 0. 994 0. 979

边梁 0. 969 0. 918 0. 988 0. 957 0. 993 0. 972

33. 50 32. 66
中梁 0. 976 0. 937 0. 988 0. 965 0. 993 0. 978

边梁 0.971 0.924 0. 985 0. 956 0.991 0. 972

38. 52 37. 56
中梁 0. 978 0. 943 0. 987 0. 965 0. 992 0. 978

边梁 0. 978 0. 930 0. 974 0.957 0. 990 0. 973

98



30m+30m+30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
（梁高 2. 0m, 桥宽 25. 5m, 单箱三室，腹板间距 5. 16m、5. 60m）

* 车道数＞4, 按城市荷载计算剪力：城一A级乘增长系数 1.25；城一B级乘增

比较项目

组合 冲击系数
基本组合

短期效应

组 合

长期效应

组 合城市 公路

边跨
跨中弯矩 0. 18 0. 31 0. 978 1. 006 1.004

城一A/
公路--1

边支点剪力 0. 18 0.31 1.059 1.056 1. 035

中跨
支点弯矩 0. 18 0.41 0. 978 1. 008 1. 005
中支点剪力 0. 18 0.31 1. 058 1.051 1. 031

中跨 跨中弯矩 0. 18 0. 31 0. 960 1.012 1.008

边跨
跨中弯矩 0. 18 0. 31 0. 957 0. 990 0. 994

城一B/
公路一口

边支点剪力 0. 18 0. 31 1.001 1. 016 1. 010

中跨
支点弯矩 0. 18 0.41 0. 984 1. 006 1. 004
中支点剪力 0. 18 0.31 1.013 1.020 1. 012

中跨 跨中弯矩 0. 18 0. 31 0. 907 0. 969 0. 980

长系数 L 30；冲击系数按跨径计。

35m+42m+35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
（梁高 2.0m, 桥宽 25. 5m, 单箱三室，腹板间距 5. 15m、5. 60m）

* 车道数）4, 按城市荷载计算剪力：城一A级乘增长系数 1.25；城一B级乘增

组合

比较项目

冲击系数
其木田A

短期效应

组 合

长期效应

组 合城市 公路
堡令组口

城一A/
公路一1

边跨
跨中弯矩 0. 17 0. 26 0. 995 1. 010 1.006

边支点剪力 0. 17 0. 26 1. 058 1. 048 1.030

中跨
支点弯矩 0. 17 0. 36 0.977 1.002 1.001

中支点剪力 0. 17 0. 26 1.060 1. 044 1. 027

中跨 跨中弯矩 0. 17 0. 26 0. 982 1.004 1. 002

城一B/
公路一口

边跨
跨中弯矩 0. 17 0. 26 0. 972 0. 994 0. 996

边支点剪力 0. 17 0. 26 1.006 1.014 1. 008

中跨
支点弯矩 0. 17 0. 36 0. 984 1. 002 1.001

中支点剪力 0. 17 0. 26 1.021 1. 019 1. 012

中跨 跨中弯矩 0. 17 0. 26 0. 960 0. 988 0. 992

长系数 1.30；冲击系数按跨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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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m+70m+52m变高度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
（桥宽 16m, 梁高支点 3. 65m, 跨中 2. 0m, 单箱单室）

* 城市荷载冲击系数按跨径计。

组合

比较项目

冲击系数 基本

组合

短期效应

组 合

长期效应

组 合城市 公路

城一A/
公路一 T

边跨
跨中弯矩 0. 133 0. 08 0. 972 0. 973 0. 983

边支点剪力 0. 133 0. 08 1.081 1.040 1.025

中跨
支点弯矩 0. 133 0. 18 0. 981 0. 993 0. 996

中支点剪力 0. 133 0. 08 1. 061 1. 031 1. 018

中跨 跨中弯矩 0. 133 0. 08 0. 970 0. 966 0. 978

城 B/
公路一口

边跨
跨中弯矩 0. 133 0. 08 0. 973 0. 975 0. 984

边支点剪力 0. 133 0. 08 1.008 1.011 1.007

中跨
支点弯矩 0. 133 0. 18 0. 995 1.000 1.000

中支点剪力 0. 133 0. 08 1.034 1. 015 1.009

中跨 跨中弯矩 0. 133 0. 08 0.966 0. 967 0. 979

7X50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
（梁高 3. 0m, 桥宽 17. 15m, 单箱单室）

* 城市荷载冲击系数按内力影响线加载长度算得。

组合

比较项目

冲击系数 基本

组合

短期效应

组 合

长期效应

组 合城市 公路

城一A/
公路一I

边跨
跨中弯矩 0. 154 0. 202 0. 956 0. 981 0. 988

边支点剪力

第二跨
中支点弯矩 0. 111 0. 299 0.956 0.991 0. 994

中支点剪力 0. 111 0. 202 1.025 1. 032 1. 019

城一B/
公路一n

边跨
跨中弯矩 0. 154 0. 202 0. 958 0. 981 0. 988

边支点剪力

第二跨
中支点弯矩 0. 111 0. 299 0. 975 0. 998 0. 999

中支点剪力 0. 111 0. 202 1.002 1.014 1.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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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X60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
（梁高 3. 4m, 桥宽 16m, 单箱单室）

组合

比较项目

冲击系数 基本

组合

短期效应

组 合

长期效应

组 合城市 公路

城一A/
公路一I

边跨
跨中弯矩 0. 143 0. 171 0. 964 0. 982 0. 989

边支点剪力

第二跨
中支点弯矩 0. 100 0. 269 0. 959 0. 991 0. 994

中支点剪力 0. 100 0. 171 1. 031 1.034 1. 021

城一B/
公路一II

边跨
跨中弯矩 0. 143 0. 171 0. 968 0. 984 0. 991

边支点剪力

第二跨
中支点弯矩 0. 100 0. 269 0. 980 1.000 1.000

中支点剪力 0. 100 0. 171 1. 009 1.017 1.010

* 城市荷载冲击系数按内力影响线加载长度算得。

6X70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
（梁高 4. 0m, 桥宽 17. 15m, 单箱单室）

组合

比较项目

冲击系数 基本

组合

短期效应

组 合

长期效应

组 合城市 公路

城一A/
公路一I

边跨

跨中弯矩 0. 133 0. 135 0. 977 0. 987 0. 992

边支点剪力

第二跨
中支点弯矩 0. 100 0. 233 0. 972 0. 993 0. 996

中支点剪力 0. 100 0. 135 1. 032 1.031 1.019

城一B/
公路一n

边跨

跨中弯矩 0. 133 0. 135 0. 982 0. 99 0. 994

边支点剪力

第二跨

中支点弯矩 0. 100 0. 233 0. 989 1.001 1. 001

中支点剪力 0. 100 0. 135 1.015 1.017 1.010

* 城市荷载冲击系数按内力影响线加载长度算得。

101



69m+120m+120m+69m变高度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
（桥宽 16m, 三车道，梁高：跨中 2. 8m、支点 7m, 单箱单室）

组合

比较项目

冲击系数 基本

组合

短期效应

组 合

长期效应

组 合城市 公路

城一A/
公路一1

第二跨
跨中弯矩 0. 10 0. 05 0. 988 0.977 0. 995

支点剪力 0. 10 0. 05 1.004 1.013 0. 983

第二跨 支点弯矩 0. 10 0. 05 0. 999 0. 997 0. 998

城一B/
公路一口

第二跨
跨中弯矩 0. 10 0. 05 1. 005 0. 995 0. 996

支点剪力 0. 10 0. 05 1. 012 1.005 0. 956

第二跨 支点弯矩 0. 10 0. 05 1.009 1.003 1. 002

80m+140m+140m+80m变高度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
（桥宽 16m, 三车道，梁高：跨中3.5m、支点 8m, 单箱单室）

组合

比较项目

冲击系数 基本

组合

短期效应

组 合

长期效应

组 合城市 公路

城-A/
公路-I

第二跨

跨中弯矩 0. 10 0.05 0. 983 0. 980 0. 987

支点剪力 0. 10 0. 05 1.064 1. 034 1. 020

第二跨 支点弯矩 0. 10 0. 05 0. 996 0. 995 0. 997

城-B/
公路

第二跨

跨中弯矩 0. 10 0.05 1. 002 0. 993 0. 996

支点剪力 0. 10 0. 05 1.044 1.023 1. 014

第二跨 支点弯矩 0. 10 0.05 1.008 1.003 1. 002

如以计算值差异5%作为比较控制值，就车道荷载而言通过
以上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

种现行荷载标准荷载效应的差异：由于荷载图式的差

异，对于城一A/公路一I,超过5%比较控制值的范围为：简支
梁跨径430m, 等跨等高度连续梁跨径≤35m。对于城-B/公路-
II, 超过 5%比较控制值的范围为跨径＜20m。超过上述跨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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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有部分计算截面的剪力差异超过5%。
两种现行荷载标准荷载效应组合的差异：由于冲击系数与

恒载权重的影响，仅在跨径 20m的简支结构有超过 5%比较控
制值的差异，最大为 6. 4%。部分连续结构的剪力差异亦有少数
计算截面超过5%,最大为 8.1%。

但两种现行荷载标准的车辆荷载标准值有一定的差异。

鉴于上述比较，本条提出：“除可变作用中的设计汽车荷载

与人群荷载外，作用与作用效应组合均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

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的有关规定执行”。
10. 0.2 通过对城市桥梁汽车荷载标准、公路桥涵汽车荷载标

准，以及两种荷载标准对梁式桥（包括简支梁、连续梁）产生的

荷载效应和荷载效应组合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并结合现行行业

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的调整结果，修订
本条。

10. 0. 3 支路上如重型车辆较少时，采用的设计汽车荷载相当于

原公路荷载标准汽车一15 级，小型车专用道路系指只允许小型

客货车通行的道路，位于小型车专用道上的桥梁的设计汽车荷载

相当于原公路荷载标准汽车一10 级。

10.0.4 特种荷载主要是应对通行次数较少特重车，故不作为设

计荷载列入本规范正文。附录 A. 0.2条中提出“车辆应居中行
驶”是要求特重车沿路面中线行驶，行驶速度一般控制在

5km/ho

10.0.5 鉴于城市人口稠密，人行交通繁忙，桥梁人行道的设计

人群荷载仍沿用原《城市桥梁设计准则》规定的人群荷载。人行

道板等局部构件可以一块板为单位进行计算。

10.0.6 2 原《准则》为原公路荷载标准汽车一10级。

10.0.7 沿用现行《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
的规定，作用在人行道栏杆、扶手上的荷载仅考虑人群作用。这

也是对局部构件的计算（只供计算栏杆、扶手用），不影响其他

构件，而且规定水平和竖向荷载分别计算。这是符合结构实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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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情况的。

10. 0.8 防撞护栏的设计要求应首先按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

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 的规定执行，并应满足现行行业
标准《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D81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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